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9號

上  訴  人  江安邦 

訴訟代理人  顏伯奇律師

被上訴人    范燦麟 

           范揚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烱意律師

複代理人    歐陽圓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契約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09年5月14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08年度重訴字

第113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

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3月8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

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上訴人以總價新臺幣（下同）1,

320萬元，向被上訴人買受臺南市○○區○○○段○○○小

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

號土地（嗣其中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000-0地號土地、

000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000-0地號土地、000地號土地分割

出同段000-0地號土地，詳如附表所示，並合稱系爭土地）

及其上雞舍、地上物，並約定被上訴人應於同年8月15日前

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下稱農

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

（以下合稱畜牧登記），倘主管機關不予核准，雙方合意解

除契約。因畜牧登記遲未通過，兩造合意展延繼續辦理，且

未定期限。然被上訴人不僅不配合提出相關文件辦理登記，

更於107年9月21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解除契約。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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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係以不正當方法，促使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成就，且

未經催告，即以可歸責於己之事實解除契約，上訴人不同意

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仍屬有效，被上訴人仍負

有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義務等語。為此，依民法第345條規

定，起訴請求：㈠確認系爭買賣契約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

於上訴人給付1,270萬元後，應偕同上訴人將系爭土地之所

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與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將臺南市○○

地政事務所111年9月19日複丈成果圖（即重上更一卷第173

頁之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雞舍（面積674平方公

尺）、編號B雞舍（面積364平方公尺）、編號C雞舍（面積2

22平方公尺）、編號D雞舍（面積510平方公尺）、編號E管

理室（面積19平方公尺）（以下就上開地上物合稱系爭地上

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點交與上訴人。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前透過上訴人胞兄江安順之介紹，

委託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嗣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其中

第14條其他約定事項第2項約定「倘雞舍執照有核發通過

（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須賠償違約金伍拾

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照無法核

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

約款伍拾萬元正。」（下稱系爭約定），故系爭買賣契約應

定性為附解除條件之買賣契約，以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無

法核發通過為解除條件。因陳文章未依限完成畜牧登記，系

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成就，被上訴人雖同意如陳文章於107

年9月18日前完成畜牧登記，則繼續履行買賣契約，惟上訴

人當時未表示意見，是應回歸系爭約定，系爭買賣契約於10

6年8月15日即解除。又被上訴人委任上訴人推薦之陳文章辦

理畜牧登記，因陳文章判斷錯誤或辦事不力，無法於106年8

月15日之期限内完成，被上訴人亦同意讓其展延一年有餘

（107年9月18日），被上訴人並無以不正當方法使畜牧登記

無法完成。又縱認被上訴人違約，依系爭約定，被上訴人亦

僅需賠償違約金50萬元及返還簽約金50萬元為已足，無需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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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土地及地上物移轉、交付與上訴人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

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㈢項部分廢棄。

㈡確認系爭買賣契約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給付1,

270萬元後，應偕同上訴人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

交付與上訴人；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

轉並點交與上訴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上

訴人就原審駁回其請求協同辦理系爭地上物之農業設施使用

同意書、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給付代辦費用

50萬元部分，未提起上訴，業已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內，不予贅述）。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6年3月8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向被

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買賣總價為1,320萬元，上訴人於簽

約時已給付簽約款50萬元（原審卷第39至51頁）。

㈡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第1、2項手寫約定：「一、現況交地，

含地上物、雞舍、地上種植物。」、「二、倘雞舍執照有核

發通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需賠償違

約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

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退

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原審卷第47頁）。

㈢被上訴人范揚生（下稱范揚生）於105年12月28日委任陳文

章辦理系爭土地之雞舍執照及合法畜牧場登記等事宜，因陳

文章遲未完成委任事務，故范揚生向法院起訴請求陳文章返

還已給付之委任費用，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7年度嘉簡

字第718號事件（下稱嘉簡字第718號事件）審理後，認定陳

文章未依限於107年9月18日完成畜牧場登記，判決命陳文章

應給付范揚生12萬7,000元本息確定（原審卷第147至165

頁，下稱嘉簡字第718號判決）。

㈣臺南市政府於107年9月3日以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函，

檢送范揚生申請於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5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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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稱000等5筆地號土地）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原審

卷第261頁），並說明係依據范揚生於000年0月00日、同年8

月23日補正資料辦理（原審卷第259頁）。

㈤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21日寄發嘉義中山路郵局第360號存證

信函與上訴人，內容略為：被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

約定，解除買賣契約，並退還上訴人已交付之50萬元，請上

訴人提供退款帳號等語，經上訴人於同年9月25日收受（原

審卷第61至65頁、本院卷一第165頁）。

㈥上訴人於107年11月23日寄發朴子海通路郵局第58號存證信

函與被上訴人，內容略為：上訴人已多次表示希望自行申辦

雞舍及畜牧登記，陳文章無法完成上開事務，乃其個人因素

造成，請被上訴人於函到5日內提供所需文件與上訴人，以

利完成雞舍及畜牧登記等語，經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26日收

受（原審卷第67至73頁）。

㈦被上訴人於108年3月25日寄發嘉義中山路郵局第100號存證

信函與上訴人，並隨函檢附50萬元郵政匯票（重上更一卷第

109至111頁）；上訴人收受上開存證信函後，於同年4月15

日寄發朴子海通路郵局第14號存證信函與被上訴人，並檢還

該匯票（原審卷第201至207頁），被上訴人有收受該存證信

函。

㈧范揚生於000年0月0日另委託訴外人王惠茹申請於601等5筆

地號土地上新建畜牧設施之建築執照，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於同年11月4日發照，附表加註事項1.工程進度100%已全部

完工（重上更一卷第115至116、125至127頁）。

㈨范揚生於000年0月00日申請000等5筆地號土地上畜牧設施之

使用執照，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11年8月26日核發(111)

南工使字第2521號使用執照。

㈩范揚生於000年0月00日提出畜牧場登記申請書，申請登記

「○○畜牧場」，經臺南市白河區公所（下稱白河區公所）

函轉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下稱農業局），農業局於112年8月

8日核發畜牧場登記證書，場址為000等5筆地號土地（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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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第39至59頁）。

如附圖所示編號E（管理室）之地上物，為被上訴人出資興

建。

五、本件爭執事項：

㈠系爭買賣契約有無系爭約定雞舍執照無法通過之情形？系爭

買賣契約是否曾經兩造合意展延？是否已生解除效力？

㈡兩造間系爭買賣契約關係是否存在？

㈢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請求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買賣

價金1,270萬元後，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與上

訴人，及將系爭地上物之地上物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交付與

上訴人，有無理由？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

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

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

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

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

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162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兩造

於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其他約定事項，以手寫方式記載：

「一、現況交地，含地上物、雞舍、地上種植物。二、倘雞

舍執照有核發通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

方需賠償違約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

正）。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

約，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三、賣方申請鑑

界，費用賣方支付，四、賣方需申請農用，不課徵增值稅。

本買賣含同段000-0地號土地使用權。」等字句，有系爭買

賣契約在卷可稽（原審卷第47頁）。依上開契約約定內容，

可知系爭買賣標的物除系爭土地外，尚包含有土地上之雞舍

等地上物及植物。又依上訴人所述：被上訴人須辦理系爭地

上物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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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並約定應於106年8月15日完成上開手續，若無法核發

通過，雙方同意無條件解約等語（原審卷第15頁），及被上

訴人所陳：被上訴人欲申請雞舍執照，其過程尚需辦理農業

設施使用同意書、基地測量、版橋興建及通行許可、土地分

割、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等事項等語（本院卷

一第90頁），足認系爭約定所載之「雞舍執照」，應指畜牧

登記。再者，系爭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為一般農業

區、農牧用地，此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原

審卷第21至37頁、本院卷二第75至77頁），兩造買賣標的物

既包含有系爭土地及雞舍等地上物，如未取得畜牧登記，將

無法以農牧用地辦理免徵土地增值稅，且需拆除雞舍等地上

物回復農用後，方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由此可知，兩造

係基於買賣土地及其地上物之使用現況、目的及稅賦等多種

因素之考量，而為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之約定，因此兩造就

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各款約定之闡釋，應綜合第14條整體約

定內容為解釋，方符合契約當事人之真意。

㈡上訴人雖主張系爭約定之真意，應以畜牧登記申請經主管機

關駁回，無法核發通過，解除條件才成就，然此為被上訴人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系爭土地為能取得畜牧登記，其過程需辦理農業設施使用

同意書、基地測量、版橋興建及通行許可、土地分割、建

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等事項，被上訴人於兩造

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業已委任陳文章辦理上開事務，陳

文章並於105年12月28日製作白河雞舍報價單1紙（下稱10

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其上記載陳文章於同年月2

9日收受簽約金3萬元，預計申請使用執照7個月，即自105

年12月29日起算，應於106年7月28日以前完成，有該份報

價單附卷可參（重上卷第281頁），並據陳文章於嘉簡字

第718號事件中陳述在卷（嘉簡字第718號事件卷《下稱嘉

簡卷》第42頁），且陳文章係由上訴人之兄長江安順介紹

予被上訴人辦理畜牧登記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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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對陳文章提起返還價金事件之嘉簡字第718號判

決在卷可佐（原審卷第147至165頁），足見兩造於106年3

月8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被上訴人委任陳文章辦理畜

牧登記業務已進行相當之時間，而就系爭土地及地上物買

賣，因牽涉現有雞舍使用現況、農牧用地及稅賦等因素，

就將來得否辦理畜牧登記成功乙事，對系爭買賣契約效力

影響甚鉅，兩造因而參考陳文章在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

報價單所載申請執照期程7個月（即於106年7月28日以前

完成），於契約第14條第2點約定「倘雞舍執照有核發通

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需賠償違約

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

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

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等語；再衡酌系爭買賣契約

付款期程之約定，第二期用印款100萬元之付款日期係約

定為106年8月15日，即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約定之日期，

相互參照，可知兩造係約定，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

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件，亦即如於

106年8月15日以前，畜牧登記業經核發通過，則系爭買賣

契約繼續有效，被上訴人若悔諾不願出賣系爭土地及地上

物，則除應返還買賣定金50萬元外，尚需賠償上訴人50萬

元之違約金；反之，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經核

發通過，則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成就，被上訴人返還上

訴人定金，兩造不受系爭買賣契約之拘束，系爭買賣契約

失其效力。此亦據證人即系爭買賣契約承辦代書蔡文宗前

於本院證稱：「（問：兩造為何會作前開之約定？）因為

辦雞舍與一般的過戶是不同的，要取得雞舍的證照都有特

定人在辦，所以當初他們有約定什麼時間內要通過雞舍的

申請。」、「（問：他們有約定什麼時間內要通過雞舍申

請？）就是106年8月15日通過。」、「（問：當時為何會

記載106年8月15日為最遲雞舍執照核發通過之日期？）這

個不是我們代書或是他們雙方面可以掌握的，所以就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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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約定的最後時間，不然就會遙遙無期。」、「（問：簽

約日期是106年3月8日，簽訂是106年8月15日，不到半

年。為何會約定那天？）印象中是賣方有請別人代辦，所

以這日期是他們預計可以辦完的時間。」、「（問：如果

雞舍執照沒有在106年8月15日前通過，就無條件解除或是

還要另外為意思表示？）契約書記載106年8月15日，如果

在這時間之前沒有辦好，當然就是無條件解除契約。」等

語可稽（重上卷第121、125頁）。

　⒉上訴人固主張：其欲購買系爭土地及地上物，並申請太陽

能用電，對其而言只有主管機關處分無法核發畜牧登記，

其才會同意解約，且兩造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被上訴

人已接獲白河區公所通知辦理畜牧場設施登記之文件，上

訴人因此信賴政府機關會在短時間內作出准駁，才購買系

爭土地，主管機關准駁補照申請與否，乃履約重要事項，

兩造始以系爭約定，約定以政府機關之准駁作為契約後續

處理之依據，若被上訴人無法善盡責任辦理畜牧登記，非

雙方合意解約之條件等語。另證人即上訴人之兄江安順於

本院證稱：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的7至8個月，我有到被

上訴人的一個小弟家去聊天，范揚生剛好過來一起聊天，

提到本件雞舍，並說如果價格可以就賣掉，當初我有問范

揚生雞舍有沒有合法，范揚生跟我說沒有，不過白河區公

所有發文要他補照，買賣時最主要的依據是白河區公所發

給地主補照的函文，因為有該函文，所以上訴人才有購買

系爭土地之意願等語（本院卷二第145至146頁、第148

頁）。惟查：

　　⑴經本院前審依上訴人之聲請，向白河區公所、農業局函

詢，是否曾就系爭土地上之畜牧場設施未辦畜牧場登

記，通知地主或相關人等辦理相關手續乙節。白河區公

所於110年1月14日所行字第0000000000號函僅回覆稱

「二、本所發文對象為范揚生君。三、另本案畜牧審核

資料為本府農業局。」等語（重上卷第165頁）；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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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於110年1月25日南市農畜字第1100113643號函僅回覆

稱：「查旨揭地號000、000-0、000、000、000等5筆地

號已於107年9月3日府農畜字第1070984263號函核准農

業用地作農業（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申請人應

於建場完成並取得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之使用執照後逕向

本局辦理畜牧場登記，本局不另行通知」等語（重上卷

第173至177頁）。經本院再依上訴人之聲請，向白河區

公所函調該所於上開回函所稱以范揚生為發文對象、通

知范揚生辦理畜牧場登記相關手續之函文，觀諸白河區

公所以112年12月21日所行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檢送

之相關函文內容（本院卷一第193至367頁），均僅載明

將范揚生（或其代理人即訴外人黃寶玲）所提出申請農

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之申請書及相關表件檢送與農業局，

並以副本送達范揚生（或其代理人黃寶玲）之意旨，發

函日期分別為106年6月28日、106年9月26日、107年4月

10日、107年6月7日，此與陳文章在嘉簡字第718號事件

提出之處理經過所載期程（嘉簡卷第42至44頁），即陳

文章於105年12月28日受被上訴人委任辦理畜牧登記

後，係於106年6月26日向白河區公所提出農業設施使用

同意書之申請，白河區公所於106年6月28日將申請書檢

送農業局，嗣經陳文章多次補正，白河區公所再分別於

106年9月26日、107年4月10日、107年6月7日將陳文章

補正後之申請書檢送農業局等情，互核相符。

　　⑵由上可知，本件審核畜牧登記是否應予核准者應為農業

局，而非白河區公所，白河區公所發函與被上訴人或其

代理人之日期，均係在兩造系爭買賣契約簽立日期之

後，且內容僅係將范揚生或其代理人所提出申請農業設

施使用同意書之申請書及相關表件檢送與農業局，並以

副本告知范揚生或其代理人，而非通知被上訴人辦理畜

牧場設施登記。江安順證稱在兩造系爭買賣契約前，范

揚生有向其陳稱白河區公所有發文要求補照，買賣時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主要的依據是白河區公所發給被上訴人補照之函文，上

訴人就是因白河區公所有發函地主通知補照之函文，才

有購買系爭土地之意願云云，與上開白河區公所函覆結

果不符，所述難認為真實。又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間

委請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陳文章於105年12月28日提

出第一份報價單，約定申請使用執照期限為7個月，預

計於106年7月28日以前完成等情，已如前述；參酌前述

白河區公所、農業局之回函，及陳文章在嘉簡字第718

號事件中提出之處理經過，可知於兩造106年3月8日簽

訂系爭買賣契約時，應均尚不知畜牧登記申請所需補正

事項，而係基於上開陳文章所述之7個月辦理期程，為

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之約定。上訴人主張兩造簽訂系爭

買賣契約時，被上訴人已接獲白河區公所通知辦理畜牧

場設施登記之文件，上訴人因此信賴政府機關會在短時

間內作出准駁，才購買系爭土地，兩造始約定以政府機

關之准駁作為契約後續處理之依據云云，洵非可採。

　　⑶又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後，上訴人僅給付50萬元，兩

造雖約定第二期用印款應於106年8月15日給付，然上訴

人逾106年8月15日仍未為給付；且因系爭買賣契約之簽

訂，被上訴人就使用、收益、處分系爭土地及地上物之

權限將受拘束，若僅限於提出申請而主管機關不予核發

之情形，解除條件始為成就，將使系爭買賣契約之效力

無法及早確定，對於被上訴人顯為不利，衡情被上訴人

當無同意「僅限於提出畜牧登記申請於106年8月15日前

業經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契約解除條件始為成就，而於

主管機關未於106年8月15日前作出不予核准之決定時，

即需無期限等待主管機關作出准駁決定」，使系爭買賣

契約之效力可能陷於長期無法確定，其自身就系爭土地

及其上地上物之使用、收益、處分權限亦恐長期受到拘

束之理。且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之文義觀之，亦無特

別以提出畜牧登記申請後，經主管機關「不予核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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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為限。是應認被上訴人辯稱：因為系爭土地為農業

用地，其上養雞場若未完成畜牧登記，將無法以農牧用

地辦理免徵土地增值稅，且須拆除雞舍等地上物回復農

用，方得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本件是不想拆除系

爭地上物，兩造又希望在符合農地農用之情況下出售系

爭土地，否則會衍生很多稅款問題，所以要申請畜牧登

記才可辦理系爭土地移轉登記，然系爭買賣契約簽訂當

時，兩造無法預料可否申請畜牧登記、以及申請時間要

多久，若懸而未決，被上訴人將不敢再利用系爭土地及

地上物，因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間即委任陳文章辦理

畜牧登記，至106年8月15日有7月又18日可辦理，屆時

若無法完成登記，兩造即無須遲遲等待最後結果，上訴

人可將資金作為他用，被上訴人亦可對土地如何使用及

早規劃，雙方無須受到契約之拘束，故有系爭約定，

「無法核發通過」，係指未核發通過，未排除政府機關

未在約定期限前作出准駁之情形，並非僅限於主管機關

不予核發之情形，兩造當無任令系爭買賣契約長期無法

確定效力之理等語（原審卷第145、296頁、重上卷第78

至79頁、重上更一卷第89頁、本院卷一第160頁），應

屬合理可信。從而，兩造係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

前是否業經核發通過之客觀事實，決定系爭買賣契約是

否因此失其效力，系爭約定所謂「無法核發通過」，係

包含主管機關未在兩造約定上開期限內作出准駁之情

形，堪以認定。

　　⑷至證人蔡文宗雖前於本院證稱：「（問：當時有無約定

政府不同意發雞舍執照的時候，這份契約要如何處

理？）如果不同意發的話，當然就是要解約了。」、

「（問：因此你在契約上面所記載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

過，是指市政府機關無法核發雞舍執照的情況？）是，

當然。就是106年8月15日前要核發出來。」、「（問：

當時有無約定賣方辦理雞舍執照，但政府機關仍未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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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8月15日前要做出准、駁時，要如何處理？）這個沒

有特別載明。」等語（重上卷第123頁）。然依前開說

明，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既未特別排除政府機關未在10

6年8月15日前作出准、駁之情形，兩造當無任令系爭買

賣契約長期無法確定效力之理，是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

之真意，應係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

通過」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件，無庸等待主管機關駁

回畜牧登記之申請，確定無法辦理畜牧登記，解除條件

方為成就。上訴人以蔡文宗上開證述，主張應以畜牧登

記申請經主管機關駁回，無法核發通過，解除條件才成

就云云，與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約定之文義及雙方之真

意不符，亦非可採。

㈢按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

者，其契約為無效。」該項所稱之不能之給付，係指自始客

觀不能而言，即依社會通常觀念，債務人應為之給付，不能

依債務本旨實現，惟倘僅係主觀、暫時之不能給付，難謂其

契約為無效（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81號民事判決意旨

參照）。上訴人雖主張：兩造於106年3月8日簽立系爭買賣

契約前，陳文章已簽立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因被

上訴人委託事項無法取得畜牧登記，107年5月8日才又追加

委託事項（版橋申請、營造、拆除費用、ㄇ形浪板、土地分

割），陳文章因而於該日簽立第二份報價單（下稱107年5月

8日第二份報價單），足見系爭約定所約定106年8月15日前

核發通過畜牧登記，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依據民法

第246條規定，系爭約定所載於106年8月15日前完成畜牧登

記及解約效力之約定乃無效云云。然查，被上訴人如何委託

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之契約內容為

何，係屬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另一法律關係之問題，尚不能

以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之契約內容、被上訴人係委託陳文章

辦理何事項等節，據以認定兩造間之系爭約定係以不能之給

付為契約標的，而有自始客觀不能之情形。況上訴人於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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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自承：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委託辦理之事項，與本件雞舍

執照無法核發通過之要件並非有當然之關聯性等語（原審卷

第144頁）。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採認。

㈣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未經核發通過後，兩造有合意將解

除條件之約定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仍未核發通

過」，惟畜牧登記於該日之前仍未經核發通過，系爭買賣契

約已因解除條件之成就而失其效力：

　⒈系爭約定關於畜牧登記核發通過之期限106年8月15日屆至

後，被上訴人仍有繼續申請辦理畜牧登記，並於107年3月

20日取得新建版橋作為農業設施（畜牧）通行許可書、於

107年9月3日取得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等情，有臺灣嘉南

農田水利會白河水庫管理處107年3月20日白河水庫業字第

0000000000號函暨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稅立建造物施工許

可書、農業局107年9月12日南市農處字第0000000000號

函、臺南市政府107年9月3日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函

暨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以及前述白河區公所以112年12

月21日所行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檢送於106年6月28日、

106年9月26日、107年4月10日、107年6月7日將范揚生所

提出申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之申請書及相關表件，檢送

與農業局之函文附卷可參（原審卷第231至239頁、本院卷

一第193至367頁）。又證人蔡文宗前於本院證稱：

「（問：雞舍執照未於106年8月15日前核准通過，兩造有

無約定再展延日期？如有，約定展延到何時？）我電話中

問他們，他們說他們自己會協商、會展延。我沒有印象說

要展延到何時。」、「他們有表示要延期，我當時的瞭解

是他們還繼續辦，辦照還沒有下來，所以雙方要協商延

期。」、「（問：後來你有無幫他們雙方處理買賣契約的

糾紛嗎？）沒有。」等語（重上卷第122頁）。證人陳勇

勝於原審到庭證稱：我有處理過兩造間土地糾紛調解，調

解時地主就畜牧登記還沒辦好，當時地主說還在辦畜牧登

記，好像說辦好才要繼續作買賣，我問地主說登記要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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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他沒有說日期給我等語（原審卷第382至384

頁）。是依上開函文及證人蔡文宗、陳勇勝之證述，可知

於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仍未經核發通過後，被上訴人仍

有繼續辦理申請畜牧登記之相關事宜，兩造並有協商延

期，惟證人蔡文宗、陳勇勝均不知悉兩造協商延期後之結

果為何，以及延期至何時。

　⒉證人江安順於本院證稱：陳文章是我介紹給范揚生處理雞

舍補照事宜，我有去催陳文章、范揚生處理雞舍補照事

宜，因為兩造買賣有成立，我才有傭金可以拿，在我經手

催促陳文章、范揚生補照期間前後約1年，范揚生都跟我

說還在辦；起初陳文章跟范揚生約定辦補照的時間是6、7

個月，結果沒有過，我在106年上半年有問陳文章怎麼辦

這麼久，陳文章跟我說資料沒有齊全，就會被白河區公所

打回來；在106年8月15日前後，陳文章有麻煩我跟他去向

范揚生延半年的補照期限，范揚生有同意再延半年；106

年8月15日後我如果有去被上訴人家或附近，也會問辦理

的進度如何，范揚生就是一直回覆我還在辦，沒有表示辦

理的期間要到甚麼時候，我有將這個情形告訴上訴人，後

來上訴人等太久，要求我跟范揚生反應直接買賣，上訴人

自己請人去處理補照事宜，被上訴人沒有跟我回答好或不

好，之後我就沒有再催等語（本院卷二第146至152頁）。

依上開江安順之證述，固可認定陳文章於106年8月15日前

後，曾委託江安順向范揚生再延長半年補照期限，范揚生

亦同意，其後江安順再向范揚生催促時，范揚生僅表示還

在辦理，並未表示辦理期間到何時，上訴人則透過江安順

向被上訴人表示要由上訴人自己處理補照事宜等情，然亦

可知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要求要自己辦理補照乙事並未表

示同意，且江安順之後亦未再催促被上訴人辦理。且由江

安順證稱：兩造沒有再見面談論要如何處理系爭買賣契

約，其有聽上訴人說過兩造有前往嘉義縣中埔鄉調解委員

會（下稱中埔調委會）進行調解，但其沒有參與等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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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二第152頁），足認江安順對於兩造後續就系爭買賣

契約延長補照期限之具體協調內容究竟為何，並未參與且

亦非清楚知悉。

　⒊觀諸上訴人提出陳文章簽立之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

單，其上記載「於107年9月18日畜牧登記完成，如無法完

成費用退費」等語（原審卷第59頁），足認被上訴人委託

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無法核發通過後，

有與陳文章合意將辦理之期限延展至107年9月18日。又上

訴人於本件起訴狀自承：107年7月6日調解時，上訴人要

求被上訴人若無法辦理畜牧登記，上訴人已找到可以申辦

之顧問公司，可代為辦理，被上訴人信誓旦旦表示其所委

託之陳文章會辦妥登記，並提出陳文章申請畜牧登記之10

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上訴人信以為真，豈料被上訴

人又委託律師於107年9月21日發函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

除，上訴人不同意解約要求，請求被上訴人提出相關資

料，由上訴人辦理登記等語（原審卷第15頁），並提出中

埔調委會通知書、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107年9月2

1日嘉義中山路360號存證信函、107年11月23日朴子海通

路郵局58號存證信函為證（原審卷第57至69頁）。可知於

107年7月6日中埔調委會調解過程中，上訴人向被上訴人

表示如無法辦理畜牧登記，上訴人可另外委託他人辦理

時，被上訴人有將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交付上訴

人，向上訴人稱陳文章已表示會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

記，上訴人因而相信被上訴人所述，陳文章將於107年9月

18日前辦妥登記等情。如被上訴人無意將系爭約定原定畜

牧登記核發通過之期限延展至107年9月18日，其大可於上

開調解期日中，向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

成就而失其效力，其無繼續履行買賣契約之義務，而無提

出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向上訴人表達陳文章已表

示會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畜牧登記之必要；且從上訴人

自承對於被上訴人所述陳文章已表示會於107年9月18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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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妥登記乙節「信以為真」，至被上訴人委託律師於107

年9月21日發函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約前，均未見上訴

人另有再要求由被上訴人自行另委託他人辦理畜牧登記乙

節觀之，亦足認被上訴人於起訴狀所稱「信以為真」，應

包含相信被上訴人所述，陳文章將於107年9月18日辦妥畜

牧登記，並因而同意將系爭約定原定106年8月15日畜牧登

記核發通過期限，延展至107年9月18日之意。參以被上訴

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後，係至107年9月21日始再次

發函向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業已解除，被上訴人並於

原審陳稱：陳文章為上訴人推薦之代辦業者，無法在契約

約定之期限完成，在兩造協商之下，同意讓他延長申請期

限，最後的期限是在107年9月18日等語（原審卷第145

頁），以及於本院陳稱：畜牧登記最後能否核發通過、核

發通過要多久，兩造都沒有把握，為了趕快確定彼此權利

義務關係，所以要訂一個時間，避免拖了5年、10年這個

買賣懸在那裡，上訴人資金不能利用，被上訴人土地也不

能做進一步處理，後來106年8月15日沒有核准通過，上訴

人很想買，因陳文章跟被上訴人說107年9月18日可完成畜

牧登記，被上訴人就同意延長到此日，也有提出陳文章報

價單給上訴人看，上訴人也有同意，所以如果有延長，也

是延長至107年9月18日，被上訴人從未同意無限延長等語

（本院卷二第215頁）。足認兩造固係以「畜牧登記於106

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

件，惟兩造於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仍未核發通過後，已

合意將上開解除條件之約定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

日前仍未核發通過」。被上訴人辯稱其雖曾同意若於107

年9月18日前完成畜牧登記，則繼續履行買賣契約，然上

訴人當時未表示意見，故兩造就展延期日至107年9月18日

並未達成合意云云，洵無足採。

　⒋上訴人雖主張兩造已另行約定延期辦理畜牧登記，且未定

期限云云，然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系爭買賣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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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解除條件業已成就，其雖願意繼續委任陳文章辦理畜

牧登記，但非無期限委任等語。參以上訴人除於兩造簽訂

系爭買賣契約時曾給付50萬元訂金外，其餘之價金均尚未

給付，被上訴人卻因系爭買賣契約之簽訂，就系爭土地之

使用、收益、處分權限持續受到拘束，實難想像被上訴人

在106年8月15日屆至後，僅同意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之期

限延長至107年9月18日之同時，卻同意兩造間之系爭買賣

契約，由原先約定有「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

發通過」之解除條件，變更為無限期等待主管機關就畜牧

登記之申請為准駁之決定，而使系爭買賣契約之效力陷於

長期無法確定之風險。是以，上訴人主張兩造已另行約定

延期辦理畜牧登記，且展延係未定期限云云，尚非可信。

　⒌上訴人固又主張：依江安順於本院之證述，江安順與陳文

章於106年8月15日前後去找被上訴人展延半年起，江安順

開始詢問並催促補照進度，大概催了一年半等語（本院卷

二第151頁），是江安順催告被上訴人補照至108年2月，

被上訴人仍未表示期限屆至，兩造並未約定畜牧登記申請

期限至107年9月18日云云。然查，江安順於本院同次期日

中另證稱「在我經手催促陳文章、范揚生的期間，補照時

間前後約一年，范揚生跟我說還在辦」、「我和范揚生、

陳文章程序進行就有一年左右，范揚生就跟我說還在辦」

等語（本院卷二第146至147頁），是江安順證述其催促補

照之期間究為一年或一年半，前後所述已有不一之情。且

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後，被上訴人已於107年9月21日

委託律師發函與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除，要退還

上訴人已交付之定金等語，上訴人則於107年11月23日寄

發存證信函，要求被上訴人提供所需文件以利完成畜牧登

記，被上訴人再於108年3月25日寄發存證信函檢附50萬元

郵政匯票以退還上訴人所交付之定金，上訴人則於108年4

月15日將該匯票以存證信函退還被上訴人（不爭執事項㈤

至㈦），足認被上訴人至遲於107年9月21日已委託律師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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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存證信函，向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除時，而無

再繼續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意願，自無可能至108年2月，

仍向江安順表示還在辦理補照事宜。是上訴人所舉江安順

此部分證述，亦難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⒍上訴人雖於本院中改稱：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所

載，完成畜牧登記期限為107年9月18日，然被上訴人於10

7年6月20日即委由律師寄發存證信函解除契約，可見被上

訴人已無履約意願，不可能與上訴人達成以107年5月8日

第二份報價單所載107年9月18日為兩造解約期限，被上訴

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係委託沈昌憲律師出席表示要

解約，上訴人不同意，被上訴人於該次調解期日並未交付

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給上訴人，上訴人亦未同意延

展取得畜牧登記之時間至107年9月18日，至上訴人是如何

取得該份報價單，已不復記憶，上訴人先前關於被上訴人

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有交付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

給上訴人之陳述，應予更正云云。然查：

　　⑴被上訴人於107年6月20日固曾寄發新營民生郵局第118
號存證信函與上訴人，通知系爭買賣契約業經解除，請

上訴人提供帳戶以利匯款返還訂金50萬元等語（原審卷

第55頁），惟上訴人其後於107年6月29日向中埔鄉調委

會聲請調解，經該會安排於107年7月6日進行調解，當

日係由上訴人與范揚生本人出席，並未委託代理人到

場，有中埔鄉調委會檢送該調解事件卷宗可參（本院卷

一第147至157頁）。上訴人主張107年7月6日被上訴人

係委託沈昌憲律師出席表示要解約云云，與該日調解事

件處理單當事人簽名欄位所載不符。且上訴人於起訴狀

已明確主張其於收受被上訴人委託律師寄發之上開107

年6月20日存證信函後，聲請與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

調解，且被上訴人於該次調解中有提出陳文章107年5月

8日報價單，表示陳文章會於其上所載107年9月18日前

辦妥登記，上訴人並信以為真等語（原審卷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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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上訴人雖於本院主張其要更正上開陳述云云，然上訴人

於本件審理過程中，除於起訴狀明確記載上開主張外，

上訴人於本院前審110年4月29日民事辯論意旨狀中，亦

記載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提出陳文章簽

立、記載有107年9月18日完成畜牧登記之報價單（重上

卷第219頁），於110年5月11日本院前審言詞辯論期日

亦陳稱：記載有107年9月18日被上訴人與陳文章約定展

延期限之文件，是在107年7月6日第二次調解，被上訴

人才提出等語（重上卷第237頁），足見上訴人前已多

次明確主張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有提出陳

文章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之事實。參諸被上訴人

於原審陳稱：兩造於調解時雖然同意由被上訴人繼續委

託陳文章辦理，但也要求陳文章在一定期限內要完成，

我們跟陳文章約定之期限第一次延長到107年2月28日、

最後是延長到107年9月18日完成登記，但9月18日陳文

章還是沒有完成畜牧登記等語（原審卷第294、386

頁），於本院前審亦稱：雖證人陳勇勝證稱伊問的時候

沒有說日期給伊等語，然被上訴人既交付前開明確記載

辦理終期為107年9月18日之報價單與上訴人，可認應有

以107年9月18日完成畜牧登記作為買賣契約仍繼續有效

之條件，且為上訴人所知悉等語（重上更一卷第89

頁），與上訴人上開於原審、本院前審所稱，被上訴人

於107年7月6日調解程序中有提出記載有辦理期限為107

年9月18日之報價單與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會繼續委

託之陳文章於該日前辦妥登記等情相符。是被上訴人應

有於兩造107年7月6日調解程序中提出107年5月8日第二

份報價單與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會繼續委託陳文章於

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等情，堪以認定。上訴人於本

次最高法院發回後，始於距108年4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

時已相隔逾4年6個月之本院112年11月3日準備程序中，

主張要更改其陳述如上，卻又無法具體敘明其究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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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如何取得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所述尚難採

信。

　⒎兩造於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仍未核發通過後，已合意將

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

仍未核發通過」，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惟至107年9月18日

止，畜牧登記仍未經農業局核發通過，為兩造所不爭執，

則系爭買賣契約之解除條件，於107年9月18日畜牧登記仍

未核發通過時，業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之

成就而失其效力。此不因被上訴人嗣後於108年11月4日就

000等5筆地號土地上之畜牧設施取得建築執照、於111年8

月26日取得使用執照、以及於112年8月8日取得畜牧場登

記證書（不爭執事項㈧至㈩），而有不同。

㈤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之受託人陳文章違反善良管理人義

務，怠於提供相關申請文件，未即時補件，致雞舍執照無法

於106年8月15日核發通過，依民法第224條規定，效力及於

被上訴人，應認被上訴人係以不正當方法促使「雞舍執照無

法核發通過」之解除條件成就，視為條件未成就等語。惟按

民法第101條第2項所定「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

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就」，所

謂促其條件之成就，必須有促其條件成就之故意行為，始足

當之，若僅與有過失，不在該條適用之列（最高法院67年度

台上字第770號、105年度台上字第45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

照）。經查，畜牧登記雖未於系爭約定所定期限106年8月15

日、以及兩造合意延長之辦理期限107年9月18日前核發通

過，雖係因被上訴人委任之陳文章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所致，有嘉簡字第718號民事判決可稽（原審卷第147至165

頁），然被上訴人係基於上訴人兄長江安順之介紹而委任陳

文章辦理畜牧登記，陳文章未善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即時補

件，致畜牧登記未於前揭期限前經核發通過，被上訴人亦同

受其害，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故意使解除條件成就之不正當

行為，依前開說明，應無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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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前開主張，為不可採。

㈥上訴人雖又主張：依蔡文宗之證述，如畜牧登記無法核發，

兩造要有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是系爭約定係屬兩造約定解

除契約之事由，並非附解除條件，且依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

約定，被上訴人未經催告，不得解除契約，又被上訴人之代

理人陳文章關於債之履行有過失，被上訴人應與自己之過失

負同一責任，被上訴人以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解除契約，有違

系爭買賣契約之精神，係屬權利濫用等語。惟查：

　⒈按民法第258條第1項，係就契約有法定之解除原因，而行

使其解除權之情形所為規定，如契約附有解除條件，則條

件成就時，契約當然失其效力，無待於當事人解除權之行

使（最高法院60年度台上字第4001號、89年度台簡上字第

5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契約附有解除條件，與當

事人約定保留解除權不同，前者係條件成就時，契約當然

消滅，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外，原則上不溯及既往。後者

則係條件成就時，約定由當事人取得解除權，其是否行使

解除權，尚得自行斟酌，須其向對造當事人為解除契約之

意思表示後，契約始溯及的歸於消滅，二者法律效果迥

異，應予辨明（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48號民事判

決意旨參照）。

　⒉蔡文宗前於本院固證稱：「（問：上面記載如果雞舍執照

有核發通過，賣方不賣，賣方要賠償違約金50萬元整，若

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雙方無條件解除契約，是指如果

雞舍執照沒有在約定的時間內核發通過，是雙方無條件解

除契約？還是要有解約的意思表示？）要有意思表示。因

為他們有表示要延期，我當時的了解是他們還要繼續辦，

辦照還沒有下來，所以雙方要協商延期。」等語（重上卷

第122頁）；然蔡文宗於同次庭期其後亦證稱：「（問：

如果雞舍執照沒有在106年8月15日前通過，就無條件解除

或是還要另外為意思表示？）契約書記載106年8月15日，

如果在這時間之前沒有辦好，當然就是無條件解除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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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等語（重上卷第125頁），已如前述。且系爭約定

已約明「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而非「待兩造為解

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再佐以其後緊連「賣方無息退還已

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之約定，足認兩造係以系爭約定，

將「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

契約之解除條件，而非約定兩造於上開情形發生時，得行

使契約解除權甚明。至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第1項「除本約

有特別約定外，甲乙（即兩造）任一方若發生不依約履行

義務之違約情事，於經他方定期間催告仍未履行時，他方

得解除契約。」，係關於兩造「行使解除權」之約定，與

性質屬於「解除條件」之系爭約定，尚屬無涉。

　⒊又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仍未核發通過後，兩造已合意

將上開解除條件之約定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

仍未核發通過」，惟至107年9月18日止，畜牧登記仍未經

核發通過，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之成就而失其效力

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此無待於被上訴人解除權之行

使。是上訴人主張如畜牧登記無法核發，兩造要有解除契

約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未經催告，不得解除契約，且被

上訴人以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解除契約，有違系爭買賣契約

之精神，係屬權利濫用云云，亦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成就而失其效力，從

而，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買賣契約關係存在，並依系爭買賣

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給付1,270萬元後，應移

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及交付系爭土地，及將系爭地上物之

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點交與上訴人，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上訴人雖聲請通知陳文章到庭作證，以

證明陳文章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本即無法完成畜

牧登記，被上訴人委託陳文章之事項既無法完成畜牧登記，

系爭約定所定106年8月15日雞舍執照核發通過自屬事實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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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以及陳文章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無法完成，乃

是可歸責於陳文章之事由等語。惟本件尚不能以被上訴人與

陳文章間之契約內容，認定兩造間之系爭約定有自始客觀不

能之情形，且縱然陳文章就辦理畜牧登記之過程有過失，亦

無法認定被上訴人有何故意使解除條件成就之不正當行為，

已如前述，是上訴人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核無必要。兩造

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

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素靖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

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應一

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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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土地地號 地目 面積（㎡） 權利

範圍

所有權人 備註

1 臺南市○○區○○○

段○○○○段000地號

原 1,106 全部 范揚生

2 同上段000地號 旱 1,435 全部 范揚生

3 同上段000-0地號 原 4,680 全部 范揚生 嗣經複丈後，面積更正

為4,580平方公尺，再於

107年2月9日為分割登

記，分割後000-0地號土

地面積為113㎡（因分割

增加地號：同段000-0地

號土地，面積為4,467

㎡，所有權人為范揚

生）

4 同上段000地號 旱 611 全部 范揚生

5 同上段000地號 田 2,714 全部 范揚生

6 同上段000地號 林 3,243 全部 范揚生 嗣經複丈後，面積更正

為3,207平方公尺，再於

107年2月9日為分割登

記，分割後000地號土地

面積為2,923㎡（因分割

增加地號：同段000-0地

號土地，面積為284㎡，

所有權人為范揚生）

7 同上段000地號 旱 1,597 全部 范揚生

8 同上段000地號 旱 8,424 全部 范燦麟 嗣經複丈後，面積更正

為8,291平方公尺，再於

107年2月9日為分割登

記，分割後000地號土地

面積為4,329㎡（因分割

增加地號：同段000-0地

號土地，面積為3,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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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為范燦

麟）

9 同上段000-0地號 旱 5,727 全部 范燦麟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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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9號
上  訴  人  江安邦  
訴訟代理人  顏伯奇律師
被上訴人    范燦麟  
            范揚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烱意律師
複代理人    歐陽圓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契約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5月14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08年度重訴字第113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3月8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上訴人以總價新臺幣（下同）1,320萬元，向被上訴人買受臺南市○○區○○○段○○○小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嗣其中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000-0地號土地、000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000-0地號土地、000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000-0地號土地，詳如附表所示，並合稱系爭土地）及其上雞舍、地上物，並約定被上訴人應於同年8月15日前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下稱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以下合稱畜牧登記），倘主管機關不予核准，雙方合意解除契約。因畜牧登記遲未通過，兩造合意展延繼續辦理，且未定期限。然被上訴人不僅不配合提出相關文件辦理登記，更於107年9月21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解除契約。被上訴人係以不正當方法，促使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成就，且未經催告，即以可歸責於己之事實解除契約，上訴人不同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仍屬有效，被上訴人仍負有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義務等語。為此，依民法第345條規定，起訴請求：㈠確認系爭買賣契約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給付1,270萬元後，應偕同上訴人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與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將臺南市○○地政事務所111年9月19日複丈成果圖（即重上更一卷第173頁之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雞舍（面積674平方公尺）、編號B雞舍（面積364平方公尺）、編號C雞舍（面積222平方公尺）、編號D雞舍（面積510平方公尺）、編號E管理室（面積19平方公尺）（以下就上開地上物合稱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點交與上訴人。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前透過上訴人胞兄江安順之介紹，委託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嗣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其中第14條其他約定事項第2項約定「倘雞舍執照有核發通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須賠償違約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下稱系爭約定），故系爭買賣契約應定性為附解除條件之買賣契約，以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無法核發通過為解除條件。因陳文章未依限完成畜牧登記，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成就，被上訴人雖同意如陳文章於107年9月18日前完成畜牧登記，則繼續履行買賣契約，惟上訴人當時未表示意見，是應回歸系爭約定，系爭買賣契約於106年8月15日即解除。又被上訴人委任上訴人推薦之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因陳文章判斷錯誤或辦事不力，無法於106年8月15日之期限内完成，被上訴人亦同意讓其展延一年有餘（107年9月18日），被上訴人並無以不正當方法使畜牧登記無法完成。又縱認被上訴人違約，依系爭約定，被上訴人亦僅需賠償違約金50萬元及返還簽約金50萬元為已足，無需將系爭土地及地上物移轉、交付與上訴人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㈢項部分廢棄。㈡確認系爭買賣契約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給付1,270萬元後，應偕同上訴人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與上訴人；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點交與上訴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上訴人就原審駁回其請求協同辦理系爭地上物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給付代辦費用50萬元部分，未提起上訴，業已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不予贅述）。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6年3月8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買賣總價為1,320萬元，上訴人於簽約時已給付簽約款50萬元（原審卷第39至51頁）。
　㈡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第1、2項手寫約定：「一、現況交地，含地上物、雞舍、地上種植物。」、「二、倘雞舍執照有核發通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需賠償違約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原審卷第47頁）。
　㈢被上訴人范揚生（下稱范揚生）於105年12月28日委任陳文章辦理系爭土地之雞舍執照及合法畜牧場登記等事宜，因陳文章遲未完成委任事務，故范揚生向法院起訴請求陳文章返還已給付之委任費用，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7年度嘉簡字第718號事件（下稱嘉簡字第718號事件）審理後，認定陳文章未依限於107年9月18日完成畜牧場登記，判決命陳文章應給付范揚生12萬7,000元本息確定（原審卷第147至165頁，下稱嘉簡字第718號判決）。
　㈣臺南市政府於107年9月3日以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范揚生申請於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5筆土地（下稱000等5筆地號土地）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原審卷第261頁），並說明係依據范揚生於000年0月00日、同年8月23日補正資料辦理（原審卷第259頁）。
　㈤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21日寄發嘉義中山路郵局第360號存證信函與上訴人，內容略為：被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約定，解除買賣契約，並退還上訴人已交付之50萬元，請上訴人提供退款帳號等語，經上訴人於同年9月25日收受（原審卷第61至65頁、本院卷一第165頁）。
　㈥上訴人於107年11月23日寄發朴子海通路郵局第58號存證信函與被上訴人，內容略為：上訴人已多次表示希望自行申辦雞舍及畜牧登記，陳文章無法完成上開事務，乃其個人因素造成，請被上訴人於函到5日內提供所需文件與上訴人，以利完成雞舍及畜牧登記等語，經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26日收受（原審卷第67至73頁）。
　㈦被上訴人於108年3月25日寄發嘉義中山路郵局第100號存證信函與上訴人，並隨函檢附50萬元郵政匯票（重上更一卷第109至111頁）；上訴人收受上開存證信函後，於同年4月15日寄發朴子海通路郵局第14號存證信函與被上訴人，並檢還該匯票（原審卷第201至207頁），被上訴人有收受該存證信函。
　㈧范揚生於000年0月0日另委託訴外人王惠茹申請於601等5筆地號土地上新建畜牧設施之建築執照，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同年11月4日發照，附表加註事項1.工程進度100%已全部完工（重上更一卷第115至116、125至127頁）。
　㈨范揚生於000年0月00日申請000等5筆地號土地上畜牧設施之使用執照，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11年8月26日核發(111)南工使字第2521號使用執照。
　㈩范揚生於000年0月00日提出畜牧場登記申請書，申請登記「○○畜牧場」，經臺南市白河區公所（下稱白河區公所）函轉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下稱農業局），農業局於112年8月8日核發畜牧場登記證書，場址為000等5筆地號土地（本院卷二第39至59頁）。
　如附圖所示編號E（管理室）之地上物，為被上訴人出資興建。
五、本件爭執事項：
　㈠系爭買賣契約有無系爭約定雞舍執照無法通過之情形？系爭買賣契約是否曾經兩造合意展延？是否已生解除效力？
　㈡兩造間系爭買賣契約關係是否存在？
　㈢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請求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1,270萬元後，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與上訴人，及將系爭地上物之地上物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交付與上訴人，有無理由？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2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兩造於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其他約定事項，以手寫方式記載：「一、現況交地，含地上物、雞舍、地上種植物。二、倘雞舍執照有核發通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需賠償違約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三、賣方申請鑑界，費用賣方支付，四、賣方需申請農用，不課徵增值稅。本買賣含同段000-0地號土地使用權。」等字句，有系爭買賣契約在卷可稽（原審卷第47頁）。依上開契約約定內容，可知系爭買賣標的物除系爭土地外，尚包含有土地上之雞舍等地上物及植物。又依上訴人所述：被上訴人須辦理系爭地上物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並約定應於106年8月15日完成上開手續，若無法核發通過，雙方同意無條件解約等語（原審卷第15頁），及被上訴人所陳：被上訴人欲申請雞舍執照，其過程尚需辦理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基地測量、版橋興建及通行許可、土地分割、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等事項等語（本院卷一第90頁），足認系爭約定所載之「雞舍執照」，應指畜牧登記。再者，系爭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此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原審卷第21至37頁、本院卷二第75至77頁），兩造買賣標的物既包含有系爭土地及雞舍等地上物，如未取得畜牧登記，將無法以農牧用地辦理免徵土地增值稅，且需拆除雞舍等地上物回復農用後，方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由此可知，兩造係基於買賣土地及其地上物之使用現況、目的及稅賦等多種因素之考量，而為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之約定，因此兩造就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各款約定之闡釋，應綜合第14條整體約定內容為解釋，方符合契約當事人之真意。
　㈡上訴人雖主張系爭約定之真意，應以畜牧登記申請經主管機關駁回，無法核發通過，解除條件才成就，然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系爭土地為能取得畜牧登記，其過程需辦理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基地測量、版橋興建及通行許可、土地分割、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等事項，被上訴人於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業已委任陳文章辦理上開事務，陳文章並於105年12月28日製作白河雞舍報價單1紙（下稱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其上記載陳文章於同年月29日收受簽約金3萬元，預計申請使用執照7個月，即自105年12月29日起算，應於106年7月28日以前完成，有該份報價單附卷可參（重上卷第281頁），並據陳文章於嘉簡字第718號事件中陳述在卷（嘉簡字第718號事件卷《下稱嘉簡卷》第42頁），且陳文章係由上訴人之兄長江安順介紹予被上訴人辦理畜牧登記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對陳文章提起返還價金事件之嘉簡字第718號判決在卷可佐（原審卷第147至165頁），足見兩造於106年3月8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被上訴人委任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業務已進行相當之時間，而就系爭土地及地上物買賣，因牽涉現有雞舍使用現況、農牧用地及稅賦等因素，就將來得否辦理畜牧登記成功乙事，對系爭買賣契約效力影響甚鉅，兩造因而參考陳文章在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所載申請執照期程7個月（即於106年7月28日以前完成），於契約第14條第2點約定「倘雞舍執照有核發通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需賠償違約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等語；再衡酌系爭買賣契約付款期程之約定，第二期用印款100萬元之付款日期係約定為106年8月15日，即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約定之日期，相互參照，可知兩造係約定，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件，亦即如於106年8月15日以前，畜牧登記業經核發通過，則系爭買賣契約繼續有效，被上訴人若悔諾不願出賣系爭土地及地上物，則除應返還買賣定金50萬元外，尚需賠償上訴人50萬元之違約金；反之，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經核發通過，則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成就，被上訴人返還上訴人定金，兩造不受系爭買賣契約之拘束，系爭買賣契約失其效力。此亦據證人即系爭買賣契約承辦代書蔡文宗前於本院證稱：「（問：兩造為何會作前開之約定？）因為辦雞舍與一般的過戶是不同的，要取得雞舍的證照都有特定人在辦，所以當初他們有約定什麼時間內要通過雞舍的申請。」、「（問：他們有約定什麼時間內要通過雞舍申請？）就是106年8月15日通過。」、「（問：當時為何會記載106年8月15日為最遲雞舍執照核發通過之日期？）這個不是我們代書或是他們雙方面可以掌握的，所以就有一個約定的最後時間，不然就會遙遙無期。」、「（問：簽約日期是106年3月8日，簽訂是106年8月15日，不到半年。為何會約定那天？）印象中是賣方有請別人代辦，所以這日期是他們預計可以辦完的時間。」、「（問：如果雞舍執照沒有在106年8月15日前通過，就無條件解除或是還要另外為意思表示？）契約書記載106年8月15日，如果在這時間之前沒有辦好，當然就是無條件解除契約。」等語可稽（重上卷第121、125頁）。
　　⒉上訴人固主張：其欲購買系爭土地及地上物，並申請太陽能用電，對其而言只有主管機關處分無法核發畜牧登記，其才會同意解約，且兩造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被上訴人已接獲白河區公所通知辦理畜牧場設施登記之文件，上訴人因此信賴政府機關會在短時間內作出准駁，才購買系爭土地，主管機關准駁補照申請與否，乃履約重要事項，兩造始以系爭約定，約定以政府機關之准駁作為契約後續處理之依據，若被上訴人無法善盡責任辦理畜牧登記，非雙方合意解約之條件等語。另證人即上訴人之兄江安順於本院證稱：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的7至8個月，我有到被上訴人的一個小弟家去聊天，范揚生剛好過來一起聊天，提到本件雞舍，並說如果價格可以就賣掉，當初我有問范揚生雞舍有沒有合法，范揚生跟我說沒有，不過白河區公所有發文要他補照，買賣時最主要的依據是白河區公所發給地主補照的函文，因為有該函文，所以上訴人才有購買系爭土地之意願等語（本院卷二第145至146頁、第148頁）。惟查：
　　　⑴經本院前審依上訴人之聲請，向白河區公所、農業局函詢，是否曾就系爭土地上之畜牧場設施未辦畜牧場登記，通知地主或相關人等辦理相關手續乙節。白河區公所於110年1月14日所行字第0000000000號函僅回覆稱「二、本所發文對象為范揚生君。三、另本案畜牧審核資料為本府農業局。」等語（重上卷第165頁）；農業局於110年1月25日南市農畜字第1100113643號函僅回覆稱：「查旨揭地號000、000-0、000、000、000等5筆地號已於107年9月3日府農畜字第1070984263號函核准農業用地作農業（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申請人應於建場完成並取得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之使用執照後逕向本局辦理畜牧場登記，本局不另行通知」等語（重上卷第173至177頁）。經本院再依上訴人之聲請，向白河區公所函調該所於上開回函所稱以范揚生為發文對象、通知范揚生辦理畜牧場登記相關手續之函文，觀諸白河區公所以112年12月21日所行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檢送之相關函文內容（本院卷一第193至367頁），均僅載明將范揚生（或其代理人即訴外人黃寶玲）所提出申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之申請書及相關表件檢送與農業局，並以副本送達范揚生（或其代理人黃寶玲）之意旨，發函日期分別為106年6月28日、106年9月26日、107年4月10日、107年6月7日，此與陳文章在嘉簡字第718號事件提出之處理經過所載期程（嘉簡卷第42至44頁），即陳文章於105年12月28日受被上訴人委任辦理畜牧登記後，係於106年6月26日向白河區公所提出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之申請，白河區公所於106年6月28日將申請書檢送農業局，嗣經陳文章多次補正，白河區公所再分別於106年9月26日、107年4月10日、107年6月7日將陳文章補正後之申請書檢送農業局等情，互核相符。
　　　⑵由上可知，本件審核畜牧登記是否應予核准者應為農業局，而非白河區公所，白河區公所發函與被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日期，均係在兩造系爭買賣契約簽立日期之後，且內容僅係將范揚生或其代理人所提出申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之申請書及相關表件檢送與農業局，並以副本告知范揚生或其代理人，而非通知被上訴人辦理畜牧場設施登記。江安順證稱在兩造系爭買賣契約前，范揚生有向其陳稱白河區公所有發文要求補照，買賣時最主要的依據是白河區公所發給被上訴人補照之函文，上訴人就是因白河區公所有發函地主通知補照之函文，才有購買系爭土地之意願云云，與上開白河區公所函覆結果不符，所述難認為真實。又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間委請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陳文章於105年12月28日提出第一份報價單，約定申請使用執照期限為7個月，預計於106年7月28日以前完成等情，已如前述；參酌前述白河區公所、農業局之回函，及陳文章在嘉簡字第718號事件中提出之處理經過，可知於兩造106年3月8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應均尚不知畜牧登記申請所需補正事項，而係基於上開陳文章所述之7個月辦理期程，為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之約定。上訴人主張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被上訴人已接獲白河區公所通知辦理畜牧場設施登記之文件，上訴人因此信賴政府機關會在短時間內作出准駁，才購買系爭土地，兩造始約定以政府機關之准駁作為契約後續處理之依據云云，洵非可採。
　　　⑶又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後，上訴人僅給付50萬元，兩造雖約定第二期用印款應於106年8月15日給付，然上訴人逾106年8月15日仍未為給付；且因系爭買賣契約之簽訂，被上訴人就使用、收益、處分系爭土地及地上物之權限將受拘束，若僅限於提出申請而主管機關不予核發之情形，解除條件始為成就，將使系爭買賣契約之效力無法及早確定，對於被上訴人顯為不利，衡情被上訴人當無同意「僅限於提出畜牧登記申請於106年8月15日前業經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契約解除條件始為成就，而於主管機關未於106年8月15日前作出不予核准之決定時，即需無期限等待主管機關作出准駁決定」，使系爭買賣契約之效力可能陷於長期無法確定，其自身就系爭土地及其上地上物之使用、收益、處分權限亦恐長期受到拘束之理。且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之文義觀之，亦無特別以提出畜牧登記申請後，經主管機關「不予核准」之情形為限。是應認被上訴人辯稱：因為系爭土地為農業用地，其上養雞場若未完成畜牧登記，將無法以農牧用地辦理免徵土地增值稅，且須拆除雞舍等地上物回復農用，方得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本件是不想拆除系爭地上物，兩造又希望在符合農地農用之情況下出售系爭土地，否則會衍生很多稅款問題，所以要申請畜牧登記才可辦理系爭土地移轉登記，然系爭買賣契約簽訂當時，兩造無法預料可否申請畜牧登記、以及申請時間要多久，若懸而未決，被上訴人將不敢再利用系爭土地及地上物，因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間即委任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至106年8月15日有7月又18日可辦理，屆時若無法完成登記，兩造即無須遲遲等待最後結果，上訴人可將資金作為他用，被上訴人亦可對土地如何使用及早規劃，雙方無須受到契約之拘束，故有系爭約定，「無法核發通過」，係指未核發通過，未排除政府機關未在約定期限前作出准駁之情形，並非僅限於主管機關不予核發之情形，兩造當無任令系爭買賣契約長期無法確定效力之理等語（原審卷第145、296頁、重上卷第78至79頁、重上更一卷第89頁、本院卷一第160頁），應屬合理可信。從而，兩造係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是否業經核發通過之客觀事實，決定系爭買賣契約是否因此失其效力，系爭約定所謂「無法核發通過」，係包含主管機關未在兩造約定上開期限內作出准駁之情形，堪以認定。
　　　⑷至證人蔡文宗雖前於本院證稱：「（問：當時有無約定政府不同意發雞舍執照的時候，這份契約要如何處理？）如果不同意發的話，當然就是要解約了。」、「（問：因此你在契約上面所記載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是指市政府機關無法核發雞舍執照的情況？）是，當然。就是106年8月15日前要核發出來。」、「（問：當時有無約定賣方辦理雞舍執照，但政府機關仍未在106年8月15日前要做出准、駁時，要如何處理？）這個沒有特別載明。」等語（重上卷第123頁）。然依前開說明，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既未特別排除政府機關未在106年8月15日前作出准、駁之情形，兩造當無任令系爭買賣契約長期無法確定效力之理，是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之真意，應係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件，無庸等待主管機關駁回畜牧登記之申請，確定無法辦理畜牧登記，解除條件方為成就。上訴人以蔡文宗上開證述，主張應以畜牧登記申請經主管機關駁回，無法核發通過，解除條件才成就云云，與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約定之文義及雙方之真意不符，亦非可採。
　㈢按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為無效。」該項所稱之不能之給付，係指自始客觀不能而言，即依社會通常觀念，債務人應為之給付，不能依債務本旨實現，惟倘僅係主觀、暫時之不能給付，難謂其契約為無效（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8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雖主張：兩造於106年3月8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陳文章已簽立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因被上訴人委託事項無法取得畜牧登記，107年5月8日才又追加委託事項（版橋申請、營造、拆除費用、ㄇ形浪板、土地分割），陳文章因而於該日簽立第二份報價單（下稱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足見系爭約定所約定106年8月15日前核發通過畜牧登記，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依據民法第246條規定，系爭約定所載於106年8月15日前完成畜牧登記及解約效力之約定乃無效云云。然查，被上訴人如何委託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之契約內容為何，係屬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另一法律關係之問題，尚不能以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之契約內容、被上訴人係委託陳文章辦理何事項等節，據以認定兩造間之系爭約定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而有自始客觀不能之情形。況上訴人於原審亦自承：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委託辦理之事項，與本件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之要件並非有當然之關聯性等語（原審卷第144頁）。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採認。
　㈣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未經核發通過後，兩造有合意將解除條件之約定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仍未核發通過」，惟畜牧登記於該日之前仍未經核發通過，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之成就而失其效力：
　　⒈系爭約定關於畜牧登記核發通過之期限106年8月15日屆至後，被上訴人仍有繼續申請辦理畜牧登記，並於107年3月20日取得新建版橋作為農業設施（畜牧）通行許可書、於107年9月3日取得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等情，有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白河水庫管理處107年3月20日白河水庫業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稅立建造物施工許可書、農業局107年9月12日南市農處字第0000000000號函、臺南市政府107年9月3日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以及前述白河區公所以112年12月21日所行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檢送於106年6月28日、106年9月26日、107年4月10日、107年6月7日將范揚生所提出申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之申請書及相關表件，檢送與農業局之函文附卷可參（原審卷第231至239頁、本院卷一第193至367頁）。又證人蔡文宗前於本院證稱：「（問：雞舍執照未於106年8月15日前核准通過，兩造有無約定再展延日期？如有，約定展延到何時？）我電話中問他們，他們說他們自己會協商、會展延。我沒有印象說要展延到何時。」、「他們有表示要延期，我當時的瞭解是他們還繼續辦，辦照還沒有下來，所以雙方要協商延期。」、「（問：後來你有無幫他們雙方處理買賣契約的糾紛嗎？）沒有。」等語（重上卷第122頁）。證人陳勇勝於原審到庭證稱：我有處理過兩造間土地糾紛調解，調解時地主就畜牧登記還沒辦好，當時地主說還在辦畜牧登記，好像說辦好才要繼續作買賣，我問地主說登記要辦到什麼時候，他沒有說日期給我等語（原審卷第382至384頁）。是依上開函文及證人蔡文宗、陳勇勝之證述，可知於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仍未經核發通過後，被上訴人仍有繼續辦理申請畜牧登記之相關事宜，兩造並有協商延期，惟證人蔡文宗、陳勇勝均不知悉兩造協商延期後之結果為何，以及延期至何時。
　　⒉證人江安順於本院證稱：陳文章是我介紹給范揚生處理雞舍補照事宜，我有去催陳文章、范揚生處理雞舍補照事宜，因為兩造買賣有成立，我才有傭金可以拿，在我經手催促陳文章、范揚生補照期間前後約1年，范揚生都跟我說還在辦；起初陳文章跟范揚生約定辦補照的時間是6、7個月，結果沒有過，我在106年上半年有問陳文章怎麼辦這麼久，陳文章跟我說資料沒有齊全，就會被白河區公所打回來；在106年8月15日前後，陳文章有麻煩我跟他去向范揚生延半年的補照期限，范揚生有同意再延半年；106年8月15日後我如果有去被上訴人家或附近，也會問辦理的進度如何，范揚生就是一直回覆我還在辦，沒有表示辦理的期間要到甚麼時候，我有將這個情形告訴上訴人，後來上訴人等太久，要求我跟范揚生反應直接買賣，上訴人自己請人去處理補照事宜，被上訴人沒有跟我回答好或不好，之後我就沒有再催等語（本院卷二第146至152頁）。依上開江安順之證述，固可認定陳文章於106年8月15日前後，曾委託江安順向范揚生再延長半年補照期限，范揚生亦同意，其後江安順再向范揚生催促時，范揚生僅表示還在辦理，並未表示辦理期間到何時，上訴人則透過江安順向被上訴人表示要由上訴人自己處理補照事宜等情，然亦可知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要求要自己辦理補照乙事並未表示同意，且江安順之後亦未再催促被上訴人辦理。且由江安順證稱：兩造沒有再見面談論要如何處理系爭買賣契約，其有聽上訴人說過兩造有前往嘉義縣中埔鄉調解委員會（下稱中埔調委會）進行調解，但其沒有參與等語（本院卷二第152頁），足認江安順對於兩造後續就系爭買賣契約延長補照期限之具體協調內容究竟為何，並未參與且亦非清楚知悉。
　　⒊觀諸上訴人提出陳文章簽立之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其上記載「於107年9月18日畜牧登記完成，如無法完成費用退費」等語（原審卷第59頁），足認被上訴人委託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無法核發通過後，有與陳文章合意將辦理之期限延展至107年9月18日。又上訴人於本件起訴狀自承：107年7月6日調解時，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若無法辦理畜牧登記，上訴人已找到可以申辦之顧問公司，可代為辦理，被上訴人信誓旦旦表示其所委託之陳文章會辦妥登記，並提出陳文章申請畜牧登記之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上訴人信以為真，豈料被上訴人又委託律師於107年9月21日發函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除，上訴人不同意解約要求，請求被上訴人提出相關資料，由上訴人辦理登記等語（原審卷第15頁），並提出中埔調委會通知書、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107年9月21日嘉義中山路360號存證信函、107年11月23日朴子海通路郵局58號存證信函為證（原審卷第57至69頁）。可知於107年7月6日中埔調委會調解過程中，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表示如無法辦理畜牧登記，上訴人可另外委託他人辦理時，被上訴人有將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交付上訴人，向上訴人稱陳文章已表示會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上訴人因而相信被上訴人所述，陳文章將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等情。如被上訴人無意將系爭約定原定畜牧登記核發通過之期限延展至107年9月18日，其大可於上開調解期日中，向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成就而失其效力，其無繼續履行買賣契約之義務，而無提出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向上訴人表達陳文章已表示會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畜牧登記之必要；且從上訴人自承對於被上訴人所述陳文章已表示會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乙節「信以為真」，至被上訴人委託律師於107年9月21日發函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約前，均未見上訴人另有再要求由被上訴人自行另委託他人辦理畜牧登記乙節觀之，亦足認被上訴人於起訴狀所稱「信以為真」，應包含相信被上訴人所述，陳文章將於107年9月18日辦妥畜牧登記，並因而同意將系爭約定原定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核發通過期限，延展至107年9月18日之意。參以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後，係至107年9月21日始再次發函向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業已解除，被上訴人並於原審陳稱：陳文章為上訴人推薦之代辦業者，無法在契約約定之期限完成，在兩造協商之下，同意讓他延長申請期限，最後的期限是在107年9月18日等語（原審卷第145頁），以及於本院陳稱：畜牧登記最後能否核發通過、核發通過要多久，兩造都沒有把握，為了趕快確定彼此權利義務關係，所以要訂一個時間，避免拖了5年、10年這個買賣懸在那裡，上訴人資金不能利用，被上訴人土地也不能做進一步處理，後來106年8月15日沒有核准通過，上訴人很想買，因陳文章跟被上訴人說107年9月18日可完成畜牧登記，被上訴人就同意延長到此日，也有提出陳文章報價單給上訴人看，上訴人也有同意，所以如果有延長，也是延長至107年9月18日，被上訴人從未同意無限延長等語（本院卷二第215頁）。足認兩造固係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件，惟兩造於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仍未核發通過後，已合意將上開解除條件之約定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仍未核發通過」。被上訴人辯稱其雖曾同意若於107年9月18日前完成畜牧登記，則繼續履行買賣契約，然上訴人當時未表示意見，故兩造就展延期日至107年9月18日並未達成合意云云，洵無足採。
　　⒋上訴人雖主張兩造已另行約定延期辦理畜牧登記，且未定期限云云，然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系爭買賣契約之解除條件業已成就，其雖願意繼續委任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但非無期限委任等語。參以上訴人除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曾給付50萬元訂金外，其餘之價金均尚未給付，被上訴人卻因系爭買賣契約之簽訂，就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處分權限持續受到拘束，實難想像被上訴人在106年8月15日屆至後，僅同意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之期限延長至107年9月18日之同時，卻同意兩造間之系爭買賣契約，由原先約定有「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之解除條件，變更為無限期等待主管機關就畜牧登記之申請為准駁之決定，而使系爭買賣契約之效力陷於長期無法確定之風險。是以，上訴人主張兩造已另行約定延期辦理畜牧登記，且展延係未定期限云云，尚非可信。
　　⒌上訴人固又主張：依江安順於本院之證述，江安順與陳文章於106年8月15日前後去找被上訴人展延半年起，江安順開始詢問並催促補照進度，大概催了一年半等語（本院卷二第151頁），是江安順催告被上訴人補照至108年2月，被上訴人仍未表示期限屆至，兩造並未約定畜牧登記申請期限至107年9月18日云云。然查，江安順於本院同次期日中另證稱「在我經手催促陳文章、范揚生的期間，補照時間前後約一年，范揚生跟我說還在辦」、「我和范揚生、陳文章程序進行就有一年左右，范揚生就跟我說還在辦」等語（本院卷二第146至147頁），是江安順證述其催促補照之期間究為一年或一年半，前後所述已有不一之情。且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後，被上訴人已於107年9月21日委託律師發函與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除，要退還上訴人已交付之定金等語，上訴人則於107年11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要求被上訴人提供所需文件以利完成畜牧登記，被上訴人再於108年3月25日寄發存證信函檢附50萬元郵政匯票以退還上訴人所交付之定金，上訴人則於108年4月15日將該匯票以存證信函退還被上訴人（不爭執事項㈤至㈦），足認被上訴人至遲於107年9月21日已委託律師寄發存證信函，向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除時，而無再繼續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意願，自無可能至108年2月，仍向江安順表示還在辦理補照事宜。是上訴人所舉江安順此部分證述，亦難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⒍上訴人雖於本院中改稱：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所載，完成畜牧登記期限為107年9月18日，然被上訴人於107年6月20日即委由律師寄發存證信函解除契約，可見被上訴人已無履約意願，不可能與上訴人達成以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所載107年9月18日為兩造解約期限，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係委託沈昌憲律師出席表示要解約，上訴人不同意，被上訴人於該次調解期日並未交付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給上訴人，上訴人亦未同意延展取得畜牧登記之時間至107年9月18日，至上訴人是如何取得該份報價單，已不復記憶，上訴人先前關於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有交付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給上訴人之陳述，應予更正云云。然查：
　　　⑴被上訴人於107年6月20日固曾寄發新營民生郵局第118號存證信函與上訴人，通知系爭買賣契約業經解除，請上訴人提供帳戶以利匯款返還訂金50萬元等語（原審卷第55頁），惟上訴人其後於107年6月29日向中埔鄉調委會聲請調解，經該會安排於107年7月6日進行調解，當日係由上訴人與范揚生本人出席，並未委託代理人到場，有中埔鄉調委會檢送該調解事件卷宗可參（本院卷一第147至157頁）。上訴人主張107年7月6日被上訴人係委託沈昌憲律師出席表示要解約云云，與該日調解事件處理單當事人簽名欄位所載不符。且上訴人於起訴狀已明確主張其於收受被上訴人委託律師寄發之上開107年6月20日存證信函後，聲請與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且被上訴人於該次調解中有提出陳文章107年5月8日報價單，表示陳文章會於其上所載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上訴人並信以為真等語（原審卷第15頁）。
　　　⑵上訴人雖於本院主張其要更正上開陳述云云，然上訴人於本件審理過程中，除於起訴狀明確記載上開主張外，上訴人於本院前審110年4月29日民事辯論意旨狀中，亦記載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提出陳文章簽立、記載有107年9月18日完成畜牧登記之報價單（重上卷第219頁），於110年5月11日本院前審言詞辯論期日亦陳稱：記載有107年9月18日被上訴人與陳文章約定展延期限之文件，是在107年7月6日第二次調解，被上訴人才提出等語（重上卷第237頁），足見上訴人前已多次明確主張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有提出陳文章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之事實。參諸被上訴人於原審陳稱：兩造於調解時雖然同意由被上訴人繼續委託陳文章辦理，但也要求陳文章在一定期限內要完成，我們跟陳文章約定之期限第一次延長到107年2月28日、最後是延長到107年9月18日完成登記，但9月18日陳文章還是沒有完成畜牧登記等語（原審卷第294、386頁），於本院前審亦稱：雖證人陳勇勝證稱伊問的時候沒有說日期給伊等語，然被上訴人既交付前開明確記載辦理終期為107年9月18日之報價單與上訴人，可認應有以107年9月18日完成畜牧登記作為買賣契約仍繼續有效之條件，且為上訴人所知悉等語（重上更一卷第89頁），與上訴人上開於原審、本院前審所稱，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程序中有提出記載有辦理期限為107年9月18日之報價單與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會繼續委託之陳文章於該日前辦妥登記等情相符。是被上訴人應有於兩造107年7月6日調解程序中提出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與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會繼續委託陳文章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等情，堪以認定。上訴人於本次最高法院發回後，始於距108年4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時已相隔逾4年6個月之本院112年11月3日準備程序中，主張要更改其陳述如上，卻又無法具體敘明其究係何時、如何取得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所述尚難採信。
　　⒎兩造於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仍未核發通過後，已合意將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仍未核發通過」，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惟至107年9月18日止，畜牧登記仍未經農業局核發通過，為兩造所不爭執，則系爭買賣契約之解除條件，於107年9月18日畜牧登記仍未核發通過時，業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之成就而失其效力。此不因被上訴人嗣後於108年11月4日就000等5筆地號土地上之畜牧設施取得建築執照、於111年8月26日取得使用執照、以及於112年8月8日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不爭執事項㈧至㈩），而有不同。
　㈤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之受託人陳文章違反善良管理人義務，怠於提供相關申請文件，未即時補件，致雞舍執照無法於106年8月15日核發通過，依民法第224條規定，效力及於被上訴人，應認被上訴人係以不正當方法促使「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之解除條件成就，視為條件未成就等語。惟按民法第101條第2項所定「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就」，所謂促其條件之成就，必須有促其條件成就之故意行為，始足當之，若僅與有過失，不在該條適用之列（最高法院67年度台上字第770號、105年度台上字第45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畜牧登記雖未於系爭約定所定期限106年8月15日、以及兩造合意延長之辦理期限107年9月18日前核發通過，雖係因被上訴人委任之陳文章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所致，有嘉簡字第718號民事判決可稽（原審卷第147至165頁），然被上訴人係基於上訴人兄長江安順之介紹而委任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陳文章未善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即時補件，致畜牧登記未於前揭期限前經核發通過，被上訴人亦同受其害，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故意使解除條件成就之不正當行為，依前開說明，應無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是上訴人前開主張，為不可採。
　㈥上訴人雖又主張：依蔡文宗之證述，如畜牧登記無法核發，兩造要有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是系爭約定係屬兩造約定解除契約之事由，並非附解除條件，且依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約定，被上訴人未經催告，不得解除契約，又被上訴人之代理人陳文章關於債之履行有過失，被上訴人應與自己之過失負同一責任，被上訴人以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解除契約，有違系爭買賣契約之精神，係屬權利濫用等語。惟查：
　　⒈按民法第258條第1項，係就契約有法定之解除原因，而行使其解除權之情形所為規定，如契約附有解除條件，則條件成就時，契約當然失其效力，無待於當事人解除權之行使（最高法院60年度台上字第4001號、89年度台簡上字第5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契約附有解除條件，與當事人約定保留解除權不同，前者係條件成就時，契約當然消滅，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外，原則上不溯及既往。後者則係條件成就時，約定由當事人取得解除權，其是否行使解除權，尚得自行斟酌，須其向對造當事人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後，契約始溯及的歸於消滅，二者法律效果迥異，應予辨明（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4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蔡文宗前於本院固證稱：「（問：上面記載如果雞舍執照有核發通過，賣方不賣，賣方要賠償違約金50萬元整，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雙方無條件解除契約，是指如果雞舍執照沒有在約定的時間內核發通過，是雙方無條件解除契約？還是要有解約的意思表示？）要有意思表示。因為他們有表示要延期，我當時的了解是他們還要繼續辦，辦照還沒有下來，所以雙方要協商延期。」等語（重上卷第122頁）；然蔡文宗於同次庭期其後亦證稱：「（問：如果雞舍執照沒有在106年8月15日前通過，就無條件解除或是還要另外為意思表示？）契約書記載106年8月15日，如果在這時間之前沒有辦好，當然就是無條件解除契約。」等語（重上卷第125頁），已如前述。且系爭約定已約明「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而非「待兩造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再佐以其後緊連「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之約定，足認兩造係以系爭約定，將「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件，而非約定兩造於上開情形發生時，得行使契約解除權甚明。至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第1項「除本約有特別約定外，甲乙（即兩造）任一方若發生不依約履行義務之違約情事，於經他方定期間催告仍未履行時，他方得解除契約。」，係關於兩造「行使解除權」之約定，與性質屬於「解除條件」之系爭約定，尚屬無涉。
　　⒊又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仍未核發通過後，兩造已合意將上開解除條件之約定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仍未核發通過」，惟至107年9月18日止，畜牧登記仍未經核發通過，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之成就而失其效力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此無待於被上訴人解除權之行使。是上訴人主張如畜牧登記無法核發，兩造要有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未經催告，不得解除契約，且被上訴人以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解除契約，有違系爭買賣契約之精神，係屬權利濫用云云，亦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成就而失其效力，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買賣契約關係存在，並依系爭買賣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給付1,270萬元後，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及交付系爭土地，及將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點交與上訴人，即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上訴人雖聲請通知陳文章到庭作證，以證明陳文章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本即無法完成畜牧登記，被上訴人委託陳文章之事項既無法完成畜牧登記，系爭約定所定106年8月15日雞舍執照核發通過自屬事實上不可能，以及陳文章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無法完成，乃是可歸責於陳文章之事由等語。惟本件尚不能以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之契約內容，認定兩造間之系爭約定有自始客觀不能之情形，且縱然陳文章就辦理畜牧登記之過程有過失，亦無法認定被上訴人有何故意使解除條件成就之不正當行為，已如前述，是上訴人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核無必要。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素靖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土地地號

		地目

		面積（㎡）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備註



		1

		臺南市○○區○○○段○○○○段000地號

		原

		1,106

		全部

		范揚生

		




		2

		同上段000地號

		旱

		1,435

		全部

		范揚生

		




		3

		同上段000-0地號

		原

		4,680

		全部

		范揚生

		嗣經複丈後，面積更正為4,580平方公尺，再於107年2月9日為分割登記，分割後000-0地號土地面積為113㎡（因分割增加地號：同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為4,467㎡，所有權人為范揚生）



		4

		同上段000地號

		旱

		611

		全部

		范揚生

		




		5

		同上段000地號

		田

		2,714

		全部

		范揚生

		




		6

		同上段000地號

		林

		3,243

		全部

		范揚生

		嗣經複丈後，面積更正為3,207平方公尺，再於107年2月9日為分割登記，分割後000地號土地面積為2,923㎡（因分割增加地號：同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為284㎡，所有權人為范揚生）



		7

		同上段000地號

		旱

		1,597

		全部

		范揚生

		




		8

		同上段000地號

		旱

		8,424

		全部

		范燦麟

		嗣經複丈後，面積更正為8,291平方公尺，再於107年2月9日為分割登記，分割後000地號土地面積為4,329㎡（因分割增加地號：同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為3,962㎡，所有權人為范燦麟）



		9

		同上段000-0地號

		旱

		5,727

		全部

		范燦麟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9號
上  訴  人  江安邦  
訴訟代理人  顏伯奇律師
被上訴人    范燦麟  
            范揚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烱意律師
複代理人    歐陽圓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契約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09年5月14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08年度重訴字
第113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
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3月8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
    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上訴人以總價新臺幣（下同）1,
    320萬元，向被上訴人買受臺南市○○區○○○段○○○小段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嗣
    其中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000-0地號土地、000地號土
    地分割出同段000-0地號土地、000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000-
    0地號土地，詳如附表所示，並合稱系爭土地）及其上雞舍
    、地上物，並約定被上訴人應於同年8月15日前取得農業用
    地作農業（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下稱農業設施使用
    同意書）、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以下合稱畜
    牧登記），倘主管機關不予核准，雙方合意解除契約。因畜
    牧登記遲未通過，兩造合意展延繼續辦理，且未定期限。然
    被上訴人不僅不配合提出相關文件辦理登記，更於107年9月
    21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解除契約。被上訴人係以不正
    當方法，促使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成就，且未經催告，即
    以可歸責於己之事實解除契約，上訴人不同意解除系爭買賣
    契約，系爭買賣契約仍屬有效，被上訴人仍負有履行系爭買
    賣契約之義務等語。為此，依民法第345條規定，起訴請求
    ：㈠確認系爭買賣契約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給付1,
    270萬元後，應偕同上訴人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
    交付與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將臺南市○○地政事務所111年9
    月19日複丈成果圖（即重上更一卷第173頁之土地複丈成果
    圖）所示編號A雞舍（面積674平方公尺）、編號B雞舍（面
    積364平方公尺）、編號C雞舍（面積222平方公尺）、編號D
    雞舍（面積510平方公尺）、編號E管理室（面積19平方公尺
    ）（以下就上開地上物合稱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
    轉並點交與上訴人。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前透過上訴人胞兄江安順之介紹，
    委託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嗣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其中
    第14條其他約定事項第2項約定「倘雞舍執照有核發通過（
    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須賠償違約金伍拾萬
    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
    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
    款伍拾萬元正。」（下稱系爭約定），故系爭買賣契約應定
    性為附解除條件之買賣契約，以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無法
    核發通過為解除條件。因陳文章未依限完成畜牧登記，系爭
    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成就，被上訴人雖同意如陳文章於107年9
    月18日前完成畜牧登記，則繼續履行買賣契約，惟上訴人當
    時未表示意見，是應回歸系爭約定，系爭買賣契約於106年8
    月15日即解除。又被上訴人委任上訴人推薦之陳文章辦理畜
    牧登記，因陳文章判斷錯誤或辦事不力，無法於106年8月15
    日之期限内完成，被上訴人亦同意讓其展延一年有餘（107
    年9月18日），被上訴人並無以不正當方法使畜牧登記無法
    完成。又縱認被上訴人違約，依系爭約定，被上訴人亦僅需
    賠償違約金50萬元及返還簽約金50萬元為已足，無需將系爭
    土地及地上物移轉、交付與上訴人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
    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㈢項部分廢棄。㈡確
    認系爭買賣契約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給付1,270萬
    元後，應偕同上訴人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與
    上訴人；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點
    交與上訴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上訴人就
    原審駁回其請求協同辦理系爭地上物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
    、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給付代辦費用50萬元
    部分，未提起上訴，業已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不予
    贅述）。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6年3月8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向被上
    訴人購買系爭土地，買賣總價為1,320萬元，上訴人於簽約
    時已給付簽約款50萬元（原審卷第39至51頁）。
　㈡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第1、2項手寫約定：「一、現況交地，
    含地上物、雞舍、地上種植物。」、「二、倘雞舍執照有核
    發通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需賠償違
    約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
    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退
    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原審卷第47頁）。
　㈢被上訴人范揚生（下稱范揚生）於105年12月28日委任陳文章
    辦理系爭土地之雞舍執照及合法畜牧場登記等事宜，因陳文
    章遲未完成委任事務，故范揚生向法院起訴請求陳文章返還
    已給付之委任費用，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7年度嘉簡字
    第718號事件（下稱嘉簡字第718號事件）審理後，認定陳文
    章未依限於107年9月18日完成畜牧場登記，判決命陳文章應
    給付范揚生12萬7,000元本息確定（原審卷第147至165頁，
    下稱嘉簡字第718號判決）。
　㈣臺南市政府於107年9月3日以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
    送范揚生申請於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5筆土地
    （下稱000等5筆地號土地）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原審卷
    第261頁），並說明係依據范揚生於000年0月00日、同年8月
    23日補正資料辦理（原審卷第259頁）。
　㈤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21日寄發嘉義中山路郵局第360號存證信
    函與上訴人，內容略為：被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約
    定，解除買賣契約，並退還上訴人已交付之50萬元，請上訴
    人提供退款帳號等語，經上訴人於同年9月25日收受（原審
    卷第61至65頁、本院卷一第165頁）。
　㈥上訴人於107年11月23日寄發朴子海通路郵局第58號存證信函
    與被上訴人，內容略為：上訴人已多次表示希望自行申辦雞
    舍及畜牧登記，陳文章無法完成上開事務，乃其個人因素造
    成，請被上訴人於函到5日內提供所需文件與上訴人，以利
    完成雞舍及畜牧登記等語，經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26日收受
    （原審卷第67至73頁）。
　㈦被上訴人於108年3月25日寄發嘉義中山路郵局第100號存證信
    函與上訴人，並隨函檢附50萬元郵政匯票（重上更一卷第10
    9至111頁）；上訴人收受上開存證信函後，於同年4月15日
    寄發朴子海通路郵局第14號存證信函與被上訴人，並檢還該
    匯票（原審卷第201至207頁），被上訴人有收受該存證信函
    。
　㈧范揚生於000年0月0日另委託訴外人王惠茹申請於601等5筆地
    號土地上新建畜牧設施之建築執照，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
    同年11月4日發照，附表加註事項1.工程進度100%已全部完
    工（重上更一卷第115至116、125至127頁）。
　㈨范揚生於000年0月00日申請000等5筆地號土地上畜牧設施之
    使用執照，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11年8月26日核發(111)
    南工使字第2521號使用執照。
　㈩范揚生於000年0月00日提出畜牧場登記申請書，申請登記「○
    ○畜牧場」，經臺南市白河區公所（下稱白河區公所）函轉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下稱農業局），農業局於112年8月8日
    核發畜牧場登記證書，場址為000等5筆地號土地（本院卷二
    第39至59頁）。
　如附圖所示編號E（管理室）之地上物，為被上訴人出資興建
    。
五、本件爭執事項：
　㈠系爭買賣契約有無系爭約定雞舍執照無法通過之情形？系爭
    買賣契約是否曾經兩造合意展延？是否已生解除效力？
　㈡兩造間系爭買賣契約關係是否存在？
　㈢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請求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買賣
    價金1,270萬元後，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與上
    訴人，及將系爭地上物之地上物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交付與
    上訴人，有無理由？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
    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
    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
    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
    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
    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162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兩造
    於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其他約定事項，以手寫方式記載：「
    一、現況交地，含地上物、雞舍、地上種植物。二、倘雞舍
    執照有核發通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
    需賠償違約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
    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
    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三、賣方申請鑑界，費
    用賣方支付，四、賣方需申請農用，不課徵增值稅。本買賣
    含同段000-0地號土地使用權。」等字句，有系爭買賣契約
    在卷可稽（原審卷第47頁）。依上開契約約定內容，可知系
    爭買賣標的物除系爭土地外，尚包含有土地上之雞舍等地上
    物及植物。又依上訴人所述：被上訴人須辦理系爭地上物之
    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
    並約定應於106年8月15日完成上開手續，若無法核發通過，
    雙方同意無條件解約等語（原審卷第15頁），及被上訴人所
    陳：被上訴人欲申請雞舍執照，其過程尚需辦理農業設施使
    用同意書、基地測量、版橋興建及通行許可、土地分割、建
    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等事項等語（本院卷一第90
    頁），足認系爭約定所載之「雞舍執照」，應指畜牧登記。
    再者，系爭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為一般農業區、農
    牧用地，此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原審卷第
    21至37頁、本院卷二第75至77頁），兩造買賣標的物既包含
    有系爭土地及雞舍等地上物，如未取得畜牧登記，將無法以
    農牧用地辦理免徵土地增值稅，且需拆除雞舍等地上物回復
    農用後，方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由此可知，兩造係基於
    買賣土地及其地上物之使用現況、目的及稅賦等多種因素之
    考量，而為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之約定，因此兩造就系爭買
    賣契約第14條各款約定之闡釋，應綜合第14條整體約定內容
    為解釋，方符合契約當事人之真意。
　㈡上訴人雖主張系爭約定之真意，應以畜牧登記申請經主管機
    關駁回，無法核發通過，解除條件才成就，然此為被上訴人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系爭土地為能取得畜牧登記，其過程需辦理農業設施使用
      同意書、基地測量、版橋興建及通行許可、土地分割、建
      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等事項，被上訴人於兩造
      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業已委任陳文章辦理上開事務，陳
      文章並於105年12月28日製作白河雞舍報價單1紙（下稱10
      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其上記載陳文章於同年月2
      9日收受簽約金3萬元，預計申請使用執照7個月，即自105
      年12月29日起算，應於106年7月28日以前完成，有該份報
      價單附卷可參（重上卷第281頁），並據陳文章於嘉簡字
      第718號事件中陳述在卷（嘉簡字第718號事件卷《下稱嘉
      簡卷》第42頁），且陳文章係由上訴人之兄長江安順介紹
      予被上訴人辦理畜牧登記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
      被上訴人對陳文章提起返還價金事件之嘉簡字第718號判
      決在卷可佐（原審卷第147至165頁），足見兩造於106年3
      月8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被上訴人委任陳文章辦理畜
      牧登記業務已進行相當之時間，而就系爭土地及地上物買
      賣，因牽涉現有雞舍使用現況、農牧用地及稅賦等因素，
      就將來得否辦理畜牧登記成功乙事，對系爭買賣契約效力
      影響甚鉅，兩造因而參考陳文章在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
      報價單所載申請執照期程7個月（即於106年7月28日以前
      完成），於契約第14條第2點約定「倘雞舍執照有核發通
      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需賠償違約
      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
      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
      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等語；再衡酌系爭買賣契約
      付款期程之約定，第二期用印款100萬元之付款日期係約
      定為106年8月15日，即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約定之日期，
      相互參照，可知兩造係約定，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
      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件，亦即如於
      106年8月15日以前，畜牧登記業經核發通過，則系爭買賣
      契約繼續有效，被上訴人若悔諾不願出賣系爭土地及地上
      物，則除應返還買賣定金50萬元外，尚需賠償上訴人50萬
      元之違約金；反之，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經核
      發通過，則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成就，被上訴人返還上
      訴人定金，兩造不受系爭買賣契約之拘束，系爭買賣契約
      失其效力。此亦據證人即系爭買賣契約承辦代書蔡文宗前
      於本院證稱：「（問：兩造為何會作前開之約定？）因為
      辦雞舍與一般的過戶是不同的，要取得雞舍的證照都有特
      定人在辦，所以當初他們有約定什麼時間內要通過雞舍的
      申請。」、「（問：他們有約定什麼時間內要通過雞舍申
      請？）就是106年8月15日通過。」、「（問：當時為何會
      記載106年8月15日為最遲雞舍執照核發通過之日期？）這
      個不是我們代書或是他們雙方面可以掌握的，所以就有一
      個約定的最後時間，不然就會遙遙無期。」、「（問：簽
      約日期是106年3月8日，簽訂是106年8月15日，不到半年
      。為何會約定那天？）印象中是賣方有請別人代辦，所以
      這日期是他們預計可以辦完的時間。」、「（問：如果雞
      舍執照沒有在106年8月15日前通過，就無條件解除或是還
      要另外為意思表示？）契約書記載106年8月15日，如果在
      這時間之前沒有辦好，當然就是無條件解除契約。」等語
      可稽（重上卷第121、125頁）。
　　⒉上訴人固主張：其欲購買系爭土地及地上物，並申請太陽
      能用電，對其而言只有主管機關處分無法核發畜牧登記，
      其才會同意解約，且兩造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被上訴
      人已接獲白河區公所通知辦理畜牧場設施登記之文件，上
      訴人因此信賴政府機關會在短時間內作出准駁，才購買系
      爭土地，主管機關准駁補照申請與否，乃履約重要事項，
      兩造始以系爭約定，約定以政府機關之准駁作為契約後續
      處理之依據，若被上訴人無法善盡責任辦理畜牧登記，非
      雙方合意解約之條件等語。另證人即上訴人之兄江安順於
      本院證稱：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的7至8個月，我有到被
      上訴人的一個小弟家去聊天，范揚生剛好過來一起聊天，
      提到本件雞舍，並說如果價格可以就賣掉，當初我有問范
      揚生雞舍有沒有合法，范揚生跟我說沒有，不過白河區公
      所有發文要他補照，買賣時最主要的依據是白河區公所發
      給地主補照的函文，因為有該函文，所以上訴人才有購買
      系爭土地之意願等語（本院卷二第145至146頁、第148頁
      ）。惟查：
　　　⑴經本院前審依上訴人之聲請，向白河區公所、農業局函
        詢，是否曾就系爭土地上之畜牧場設施未辦畜牧場登記
        ，通知地主或相關人等辦理相關手續乙節。白河區公所
        於110年1月14日所行字第0000000000號函僅回覆稱「二
        、本所發文對象為范揚生君。三、另本案畜牧審核資料
        為本府農業局。」等語（重上卷第165頁）；農業局於1
        10年1月25日南市農畜字第1100113643號函僅回覆稱：
        「查旨揭地號000、000-0、000、000、000等5筆地號已
        於107年9月3日府農畜字第1070984263號函核准農業用
        地作農業（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申請人應於建
        場完成並取得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之使用執照後逕向本局
        辦理畜牧場登記，本局不另行通知」等語（重上卷第17
        3至177頁）。經本院再依上訴人之聲請，向白河區公所
        函調該所於上開回函所稱以范揚生為發文對象、通知范
        揚生辦理畜牧場登記相關手續之函文，觀諸白河區公所
        以112年12月21日所行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檢送之相
        關函文內容（本院卷一第193至367頁），均僅載明將范
        揚生（或其代理人即訴外人黃寶玲）所提出申請農業設
        施使用同意書之申請書及相關表件檢送與農業局，並以
        副本送達范揚生（或其代理人黃寶玲）之意旨，發函日
        期分別為106年6月28日、106年9月26日、107年4月10日
        、107年6月7日，此與陳文章在嘉簡字第718號事件提出
        之處理經過所載期程（嘉簡卷第42至44頁），即陳文章
        於105年12月28日受被上訴人委任辦理畜牧登記後，係
        於106年6月26日向白河區公所提出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
        之申請，白河區公所於106年6月28日將申請書檢送農業
        局，嗣經陳文章多次補正，白河區公所再分別於106年9
        月26日、107年4月10日、107年6月7日將陳文章補正後
        之申請書檢送農業局等情，互核相符。
　　　⑵由上可知，本件審核畜牧登記是否應予核准者應為農業
        局，而非白河區公所，白河區公所發函與被上訴人或其
        代理人之日期，均係在兩造系爭買賣契約簽立日期之後
        ，且內容僅係將范揚生或其代理人所提出申請農業設施
        使用同意書之申請書及相關表件檢送與農業局，並以副
        本告知范揚生或其代理人，而非通知被上訴人辦理畜牧
        場設施登記。江安順證稱在兩造系爭買賣契約前，范揚
        生有向其陳稱白河區公所有發文要求補照，買賣時最主
        要的依據是白河區公所發給被上訴人補照之函文，上訴
        人就是因白河區公所有發函地主通知補照之函文，才有
        購買系爭土地之意願云云，與上開白河區公所函覆結果
        不符，所述難認為真實。又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間委
        請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陳文章於105年12月28日提出
        第一份報價單，約定申請使用執照期限為7個月，預計
        於106年7月28日以前完成等情，已如前述；參酌前述白
        河區公所、農業局之回函，及陳文章在嘉簡字第718號
        事件中提出之處理經過，可知於兩造106年3月8日簽訂
        系爭買賣契約時，應均尚不知畜牧登記申請所需補正事
        項，而係基於上開陳文章所述之7個月辦理期程，為系
        爭買賣契約第14條之約定。上訴人主張兩造簽訂系爭買
        賣契約時，被上訴人已接獲白河區公所通知辦理畜牧場
        設施登記之文件，上訴人因此信賴政府機關會在短時間
        內作出准駁，才購買系爭土地，兩造始約定以政府機關
        之准駁作為契約後續處理之依據云云，洵非可採。
　　　⑶又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後，上訴人僅給付50萬元，兩
        造雖約定第二期用印款應於106年8月15日給付，然上訴
        人逾106年8月15日仍未為給付；且因系爭買賣契約之簽
        訂，被上訴人就使用、收益、處分系爭土地及地上物之
        權限將受拘束，若僅限於提出申請而主管機關不予核發
        之情形，解除條件始為成就，將使系爭買賣契約之效力
        無法及早確定，對於被上訴人顯為不利，衡情被上訴人
        當無同意「僅限於提出畜牧登記申請於106年8月15日前
        業經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契約解除條件始為成就，而於
        主管機關未於106年8月15日前作出不予核准之決定時，
        即需無期限等待主管機關作出准駁決定」，使系爭買賣
        契約之效力可能陷於長期無法確定，其自身就系爭土地
        及其上地上物之使用、收益、處分權限亦恐長期受到拘
        束之理。且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之文義觀之，亦無特
        別以提出畜牧登記申請後，經主管機關「不予核准」之
        情形為限。是應認被上訴人辯稱：因為系爭土地為農業
        用地，其上養雞場若未完成畜牧登記，將無法以農牧用
        地辦理免徵土地增值稅，且須拆除雞舍等地上物回復農
        用，方得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本件是不想拆除系
        爭地上物，兩造又希望在符合農地農用之情況下出售系
        爭土地，否則會衍生很多稅款問題，所以要申請畜牧登
        記才可辦理系爭土地移轉登記，然系爭買賣契約簽訂當
        時，兩造無法預料可否申請畜牧登記、以及申請時間要
        多久，若懸而未決，被上訴人將不敢再利用系爭土地及
        地上物，因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間即委任陳文章辦理
        畜牧登記，至106年8月15日有7月又18日可辦理，屆時
        若無法完成登記，兩造即無須遲遲等待最後結果，上訴
        人可將資金作為他用，被上訴人亦可對土地如何使用及
        早規劃，雙方無須受到契約之拘束，故有系爭約定，「
        無法核發通過」，係指未核發通過，未排除政府機關未
        在約定期限前作出准駁之情形，並非僅限於主管機關不
        予核發之情形，兩造當無任令系爭買賣契約長期無法確
        定效力之理等語（原審卷第145、296頁、重上卷第78至
        79頁、重上更一卷第89頁、本院卷一第160頁），應屬
        合理可信。從而，兩造係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
        是否業經核發通過之客觀事實，決定系爭買賣契約是否
        因此失其效力，系爭約定所謂「無法核發通過」，係包
        含主管機關未在兩造約定上開期限內作出准駁之情形，
        堪以認定。
　　　⑷至證人蔡文宗雖前於本院證稱：「（問：當時有無約定
        政府不同意發雞舍執照的時候，這份契約要如何處理？
        ）如果不同意發的話，當然就是要解約了。」、「（問
        ：因此你在契約上面所記載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是
        指市政府機關無法核發雞舍執照的情況？）是，當然。
        就是106年8月15日前要核發出來。」、「（問：當時有
        無約定賣方辦理雞舍執照，但政府機關仍未在106年8月
        15日前要做出准、駁時，要如何處理？）這個沒有特別
        載明。」等語（重上卷第123頁）。然依前開說明，系
        爭買賣契約第14條既未特別排除政府機關未在106年8月
        15日前作出准、駁之情形，兩造當無任令系爭買賣契約
        長期無法確定效力之理，是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之真意
        ，應係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
        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件，無庸等待主管機關駁回畜牧
        登記之申請，確定無法辦理畜牧登記，解除條件方為成
        就。上訴人以蔡文宗上開證述，主張應以畜牧登記申請
        經主管機關駁回，無法核發通過，解除條件才成就云云
        ，與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約定之文義及雙方之真意不符
        ，亦非可採。
　㈢按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
    ，其契約為無效。」該項所稱之不能之給付，係指自始客觀
    不能而言，即依社會通常觀念，債務人應為之給付，不能依
    債務本旨實現，惟倘僅係主觀、暫時之不能給付，難謂其契
    約為無效（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8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上訴人雖主張：兩造於106年3月8日簽立系爭買賣契
    約前，陳文章已簽立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因被上
    訴人委託事項無法取得畜牧登記，107年5月8日才又追加委
    託事項（版橋申請、營造、拆除費用、ㄇ形浪板、土地分割
    ），陳文章因而於該日簽立第二份報價單（下稱107年5月8
    日第二份報價單），足見系爭約定所約定106年8月15日前核
    發通過畜牧登記，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依據民法第
    246條規定，系爭約定所載於106年8月15日前完成畜牧登記
    及解約效力之約定乃無效云云。然查，被上訴人如何委託陳
    文章辦理畜牧登記、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之契約內容為何，
    係屬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另一法律關係之問題，尚不能以被
    上訴人與陳文章間之契約內容、被上訴人係委託陳文章辦理
    何事項等節，據以認定兩造間之系爭約定係以不能之給付為
    契約標的，而有自始客觀不能之情形。況上訴人於原審亦自
    承：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委託辦理之事項，與本件雞舍執照
    無法核發通過之要件並非有當然之關聯性等語（原審卷第14
    4頁）。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採認。
　㈣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未經核發通過後，兩造有合意將解
    除條件之約定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仍未核發通
    過」，惟畜牧登記於該日之前仍未經核發通過，系爭買賣契
    約已因解除條件之成就而失其效力：
　　⒈系爭約定關於畜牧登記核發通過之期限106年8月15日屆至
      後，被上訴人仍有繼續申請辦理畜牧登記，並於107年3月
      20日取得新建版橋作為農業設施（畜牧）通行許可書、於
      107年9月3日取得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等情，有臺灣嘉南
      農田水利會白河水庫管理處107年3月20日白河水庫業字第
      0000000000號函暨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稅立建造物施工許
      可書、農業局107年9月12日南市農處字第0000000000號函
      、臺南市政府107年9月3日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
      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以及前述白河區公所以112年12月2
      1日所行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檢送於106年6月28日、106
      年9月26日、107年4月10日、107年6月7日將范揚生所提出
      申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之申請書及相關表件，檢送與農
      業局之函文附卷可參（原審卷第231至239頁、本院卷一第
      193至367頁）。又證人蔡文宗前於本院證稱：「（問：雞
      舍執照未於106年8月15日前核准通過，兩造有無約定再展
      延日期？如有，約定展延到何時？）我電話中問他們，他
      們說他們自己會協商、會展延。我沒有印象說要展延到何
      時。」、「他們有表示要延期，我當時的瞭解是他們還繼
      續辦，辦照還沒有下來，所以雙方要協商延期。」、「（
      問：後來你有無幫他們雙方處理買賣契約的糾紛嗎？）沒
      有。」等語（重上卷第122頁）。證人陳勇勝於原審到庭
      證稱：我有處理過兩造間土地糾紛調解，調解時地主就畜
      牧登記還沒辦好，當時地主說還在辦畜牧登記，好像說辦
      好才要繼續作買賣，我問地主說登記要辦到什麼時候，他
      沒有說日期給我等語（原審卷第382至384頁）。是依上開
      函文及證人蔡文宗、陳勇勝之證述，可知於106年8月15日
      畜牧登記仍未經核發通過後，被上訴人仍有繼續辦理申請
      畜牧登記之相關事宜，兩造並有協商延期，惟證人蔡文宗
      、陳勇勝均不知悉兩造協商延期後之結果為何，以及延期
      至何時。
　　⒉證人江安順於本院證稱：陳文章是我介紹給范揚生處理雞
      舍補照事宜，我有去催陳文章、范揚生處理雞舍補照事宜
      ，因為兩造買賣有成立，我才有傭金可以拿，在我經手催
      促陳文章、范揚生補照期間前後約1年，范揚生都跟我說
      還在辦；起初陳文章跟范揚生約定辦補照的時間是6、7個
      月，結果沒有過，我在106年上半年有問陳文章怎麼辦這
      麼久，陳文章跟我說資料沒有齊全，就會被白河區公所打
      回來；在106年8月15日前後，陳文章有麻煩我跟他去向范
      揚生延半年的補照期限，范揚生有同意再延半年；106年8
      月15日後我如果有去被上訴人家或附近，也會問辦理的進
      度如何，范揚生就是一直回覆我還在辦，沒有表示辦理的
      期間要到甚麼時候，我有將這個情形告訴上訴人，後來上
      訴人等太久，要求我跟范揚生反應直接買賣，上訴人自己
      請人去處理補照事宜，被上訴人沒有跟我回答好或不好，
      之後我就沒有再催等語（本院卷二第146至152頁）。依上
      開江安順之證述，固可認定陳文章於106年8月15日前後，
      曾委託江安順向范揚生再延長半年補照期限，范揚生亦同
      意，其後江安順再向范揚生催促時，范揚生僅表示還在辦
      理，並未表示辦理期間到何時，上訴人則透過江安順向被
      上訴人表示要由上訴人自己處理補照事宜等情，然亦可知
      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要求要自己辦理補照乙事並未表示同
      意，且江安順之後亦未再催促被上訴人辦理。且由江安順
      證稱：兩造沒有再見面談論要如何處理系爭買賣契約，其
      有聽上訴人說過兩造有前往嘉義縣中埔鄉調解委員會（下
      稱中埔調委會）進行調解，但其沒有參與等語（本院卷二
      第152頁），足認江安順對於兩造後續就系爭買賣契約延
      長補照期限之具體協調內容究竟為何，並未參與且亦非清
      楚知悉。
　　⒊觀諸上訴人提出陳文章簽立之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
      其上記載「於107年9月18日畜牧登記完成，如無法完成費
      用退費」等語（原審卷第59頁），足認被上訴人委託陳文
      章辦理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無法核發通過後，有與
      陳文章合意將辦理之期限延展至107年9月18日。又上訴人
      於本件起訴狀自承：107年7月6日調解時，上訴人要求被
      上訴人若無法辦理畜牧登記，上訴人已找到可以申辦之顧
      問公司，可代為辦理，被上訴人信誓旦旦表示其所委託之
      陳文章會辦妥登記，並提出陳文章申請畜牧登記之107年5
      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上訴人信以為真，豈料被上訴人又
      委託律師於107年9月21日發函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除，
      上訴人不同意解約要求，請求被上訴人提出相關資料，由
      上訴人辦理登記等語（原審卷第15頁），並提出中埔調委
      會通知書、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107年9月21日嘉
      義中山路360號存證信函、107年11月23日朴子海通路郵局
      58號存證信函為證（原審卷第57至69頁）。可知於107年7
      月6日中埔調委會調解過程中，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表示如
      無法辦理畜牧登記，上訴人可另外委託他人辦理時，被上
      訴人有將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交付上訴人，向上訴
      人稱陳文章已表示會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上訴人
      因而相信被上訴人所述，陳文章將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
      登記等情。如被上訴人無意將系爭約定原定畜牧登記核發
      通過之期限延展至107年9月18日，其大可於上開調解期日
      中，向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成就而失其
      效力，其無繼續履行買賣契約之義務，而無提出107年5月
      8日第二份報價單，向上訴人表達陳文章已表示會於107年
      9月18日前辦妥畜牧登記之必要；且從上訴人自承對於被
      上訴人所述陳文章已表示會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乙
      節「信以為真」，至被上訴人委託律師於107年9月21日發
      函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約前，均未見上訴人另有再要求
      由被上訴人自行另委託他人辦理畜牧登記乙節觀之，亦足
      認被上訴人於起訴狀所稱「信以為真」，應包含相信被上
      訴人所述，陳文章將於107年9月18日辦妥畜牧登記，並因
      而同意將系爭約定原定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核發通過期
      限，延展至107年9月18日之意。參以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
      6日調解期日後，係至107年9月21日始再次發函向上訴人
      表示系爭買賣契約業已解除，被上訴人並於原審陳稱：陳
      文章為上訴人推薦之代辦業者，無法在契約約定之期限完
      成，在兩造協商之下，同意讓他延長申請期限，最後的期
      限是在107年9月18日等語（原審卷第145頁），以及於本
      院陳稱：畜牧登記最後能否核發通過、核發通過要多久，
      兩造都沒有把握，為了趕快確定彼此權利義務關係，所以
      要訂一個時間，避免拖了5年、10年這個買賣懸在那裡，
      上訴人資金不能利用，被上訴人土地也不能做進一步處理
      ，後來106年8月15日沒有核准通過，上訴人很想買，因陳
      文章跟被上訴人說107年9月18日可完成畜牧登記，被上訴
      人就同意延長到此日，也有提出陳文章報價單給上訴人看
      ，上訴人也有同意，所以如果有延長，也是延長至107年9
      月18日，被上訴人從未同意無限延長等語（本院卷二第21
      5頁）。足認兩造固係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
      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件，惟兩造於106
      年8月15日畜牧登記仍未核發通過後，已合意將上開解除
      條件之約定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仍未核發通
      過」。被上訴人辯稱其雖曾同意若於107年9月18日前完成
      畜牧登記，則繼續履行買賣契約，然上訴人當時未表示意
      見，故兩造就展延期日至107年9月18日並未達成合意云云
      ，洵無足採。
　　⒋上訴人雖主張兩造已另行約定延期辦理畜牧登記，且未定
      期限云云，然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系爭買賣契
      約之解除條件業已成就，其雖願意繼續委任陳文章辦理畜
      牧登記，但非無期限委任等語。參以上訴人除於兩造簽訂
      系爭買賣契約時曾給付50萬元訂金外，其餘之價金均尚未
      給付，被上訴人卻因系爭買賣契約之簽訂，就系爭土地之
      使用、收益、處分權限持續受到拘束，實難想像被上訴人
      在106年8月15日屆至後，僅同意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之期
      限延長至107年9月18日之同時，卻同意兩造間之系爭買賣
      契約，由原先約定有「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
      發通過」之解除條件，變更為無限期等待主管機關就畜牧
      登記之申請為准駁之決定，而使系爭買賣契約之效力陷於
      長期無法確定之風險。是以，上訴人主張兩造已另行約定
      延期辦理畜牧登記，且展延係未定期限云云，尚非可信。
　　⒌上訴人固又主張：依江安順於本院之證述，江安順與陳文
      章於106年8月15日前後去找被上訴人展延半年起，江安順
      開始詢問並催促補照進度，大概催了一年半等語（本院卷
      二第151頁），是江安順催告被上訴人補照至108年2月，
      被上訴人仍未表示期限屆至，兩造並未約定畜牧登記申請
      期限至107年9月18日云云。然查，江安順於本院同次期日
      中另證稱「在我經手催促陳文章、范揚生的期間，補照時
      間前後約一年，范揚生跟我說還在辦」、「我和范揚生、
      陳文章程序進行就有一年左右，范揚生就跟我說還在辦」
      等語（本院卷二第146至147頁），是江安順證述其催促補
      照之期間究為一年或一年半，前後所述已有不一之情。且
      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後，被上訴人已於107年9月21日
      委託律師發函與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除，要退還
      上訴人已交付之定金等語，上訴人則於107年11月23日寄
      發存證信函，要求被上訴人提供所需文件以利完成畜牧登
      記，被上訴人再於108年3月25日寄發存證信函檢附50萬元
      郵政匯票以退還上訴人所交付之定金，上訴人則於108年4
      月15日將該匯票以存證信函退還被上訴人（不爭執事項㈤
      至㈦），足認被上訴人至遲於107年9月21日已委託律師寄
      發存證信函，向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除時，而無
      再繼續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意願，自無可能至108年2月，
      仍向江安順表示還在辦理補照事宜。是上訴人所舉江安順
      此部分證述，亦難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⒍上訴人雖於本院中改稱：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所載，
      完成畜牧登記期限為107年9月18日，然被上訴人於107年6
      月20日即委由律師寄發存證信函解除契約，可見被上訴人
      已無履約意願，不可能與上訴人達成以107年5月8日第二
      份報價單所載107年9月18日為兩造解約期限，被上訴人於
      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係委託沈昌憲律師出席表示要解約
      ，上訴人不同意，被上訴人於該次調解期日並未交付107
      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給上訴人，上訴人亦未同意延展取
      得畜牧登記之時間至107年9月18日，至上訴人是如何取得
      該份報價單，已不復記憶，上訴人先前關於被上訴人於10
      7年7月6日調解期日有交付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給上
      訴人之陳述，應予更正云云。然查：
　　　⑴被上訴人於107年6月20日固曾寄發新營民生郵局第118號
        存證信函與上訴人，通知系爭買賣契約業經解除，請上
        訴人提供帳戶以利匯款返還訂金50萬元等語（原審卷第
        55頁），惟上訴人其後於107年6月29日向中埔鄉調委會
        聲請調解，經該會安排於107年7月6日進行調解，當日
        係由上訴人與范揚生本人出席，並未委託代理人到場，
        有中埔鄉調委會檢送該調解事件卷宗可參（本院卷一第
        147至157頁）。上訴人主張107年7月6日被上訴人係委
        託沈昌憲律師出席表示要解約云云，與該日調解事件處
        理單當事人簽名欄位所載不符。且上訴人於起訴狀已明
        確主張其於收受被上訴人委託律師寄發之上開107年6月
        20日存證信函後，聲請與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
        ，且被上訴人於該次調解中有提出陳文章107年5月8日
        報價單，表示陳文章會於其上所載107年9月18日前辦妥
        登記，上訴人並信以為真等語（原審卷第15頁）。
　　　⑵上訴人雖於本院主張其要更正上開陳述云云，然上訴人
        於本件審理過程中，除於起訴狀明確記載上開主張外，
        上訴人於本院前審110年4月29日民事辯論意旨狀中，亦
        記載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提出陳文章簽立
        、記載有107年9月18日完成畜牧登記之報價單（重上卷
        第219頁），於110年5月11日本院前審言詞辯論期日亦
        陳稱：記載有107年9月18日被上訴人與陳文章約定展延
        期限之文件，是在107年7月6日第二次調解，被上訴人
        才提出等語（重上卷第237頁），足見上訴人前已多次
        明確主張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有提出陳文
        章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之事實。參諸被上訴人於
        原審陳稱：兩造於調解時雖然同意由被上訴人繼續委託
        陳文章辦理，但也要求陳文章在一定期限內要完成，我
        們跟陳文章約定之期限第一次延長到107年2月28日、最
        後是延長到107年9月18日完成登記，但9月18日陳文章
        還是沒有完成畜牧登記等語（原審卷第294、386頁），
        於本院前審亦稱：雖證人陳勇勝證稱伊問的時候沒有說
        日期給伊等語，然被上訴人既交付前開明確記載辦理終
        期為107年9月18日之報價單與上訴人，可認應有以107
        年9月18日完成畜牧登記作為買賣契約仍繼續有效之條
        件，且為上訴人所知悉等語（重上更一卷第89頁），與
        上訴人上開於原審、本院前審所稱，被上訴人於107年7
        月6日調解程序中有提出記載有辦理期限為107年9月18
        日之報價單與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會繼續委託之陳文
        章於該日前辦妥登記等情相符。是被上訴人應有於兩造
        107年7月6日調解程序中提出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
        與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會繼續委託陳文章於107年9月
        18日前辦妥登記等情，堪以認定。上訴人於本次最高法
        院發回後，始於距108年4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時已相隔
        逾4年6個月之本院112年11月3日準備程序中，主張要更
        改其陳述如上，卻又無法具體敘明其究係何時、如何取
        得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所述尚難採信。
　　⒎兩造於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仍未核發通過後，已合意將
      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
      仍未核發通過」，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惟至107年9月18日
      止，畜牧登記仍未經農業局核發通過，為兩造所不爭執，
      則系爭買賣契約之解除條件，於107年9月18日畜牧登記仍
      未核發通過時，業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之
      成就而失其效力。此不因被上訴人嗣後於108年11月4日就
      000等5筆地號土地上之畜牧設施取得建築執照、於111年8
      月26日取得使用執照、以及於112年8月8日取得畜牧場登
      記證書（不爭執事項㈧至㈩），而有不同。
　㈤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之受託人陳文章違反善良管理人義
    務，怠於提供相關申請文件，未即時補件，致雞舍執照無法
    於106年8月15日核發通過，依民法第224條規定，效力及於
    被上訴人，應認被上訴人係以不正當方法促使「雞舍執照無
    法核發通過」之解除條件成就，視為條件未成就等語。惟按
    民法第101條第2項所定「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
    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就」，所
    謂促其條件之成就，必須有促其條件成就之故意行為，始足
    當之，若僅與有過失，不在該條適用之列（最高法院67年度
    台上字第770號、105年度台上字第45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經查，畜牧登記雖未於系爭約定所定期限106年8月15日
    、以及兩造合意延長之辦理期限107年9月18日前核發通過，
    雖係因被上訴人委任之陳文章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所致
    ，有嘉簡字第718號民事判決可稽（原審卷第147至165頁）
    ，然被上訴人係基於上訴人兄長江安順之介紹而委任陳文章
    辦理畜牧登記，陳文章未善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即時補件，
    致畜牧登記未於前揭期限前經核發通過，被上訴人亦同受其
    害，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故意使解除條件成就之不正當行為
    ，依前開說明，應無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是上訴
    人前開主張，為不可採。
　㈥上訴人雖又主張：依蔡文宗之證述，如畜牧登記無法核發，
    兩造要有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是系爭約定係屬兩造約定解
    除契約之事由，並非附解除條件，且依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
    約定，被上訴人未經催告，不得解除契約，又被上訴人之代
    理人陳文章關於債之履行有過失，被上訴人應與自己之過失
    負同一責任，被上訴人以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解除契約，有違
    系爭買賣契約之精神，係屬權利濫用等語。惟查：
　　⒈按民法第258條第1項，係就契約有法定之解除原因，而行
      使其解除權之情形所為規定，如契約附有解除條件，則條
      件成就時，契約當然失其效力，無待於當事人解除權之行
      使（最高法院60年度台上字第4001號、89年度台簡上字第
      5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契約附有解除條件，與當
      事人約定保留解除權不同，前者係條件成就時，契約當然
      消滅，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外，原則上不溯及既往。後者
      則係條件成就時，約定由當事人取得解除權，其是否行使
      解除權，尚得自行斟酌，須其向對造當事人為解除契約之
      意思表示後，契約始溯及的歸於消滅，二者法律效果迥異
      ，應予辨明（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48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
　　⒉蔡文宗前於本院固證稱：「（問：上面記載如果雞舍執照
      有核發通過，賣方不賣，賣方要賠償違約金50萬元整，若
      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雙方無條件解除契約，是指如果
      雞舍執照沒有在約定的時間內核發通過，是雙方無條件解
      除契約？還是要有解約的意思表示？）要有意思表示。因
      為他們有表示要延期，我當時的了解是他們還要繼續辦，
      辦照還沒有下來，所以雙方要協商延期。」等語（重上卷
      第122頁）；然蔡文宗於同次庭期其後亦證稱：「（問：
      如果雞舍執照沒有在106年8月15日前通過，就無條件解除
      或是還要另外為意思表示？）契約書記載106年8月15日，
      如果在這時間之前沒有辦好，當然就是無條件解除契約。
      」等語（重上卷第125頁），已如前述。且系爭約定已約
      明「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而非「待兩造為解除契
      約之意思表示」，再佐以其後緊連「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
      約款伍拾萬元正」之約定，足認兩造係以系爭約定，將「
      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契約
      之解除條件，而非約定兩造於上開情形發生時，得行使契
      約解除權甚明。至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第1項「除本約有特
      別約定外，甲乙（即兩造）任一方若發生不依約履行義務
      之違約情事，於經他方定期間催告仍未履行時，他方得解
      除契約。」，係關於兩造「行使解除權」之約定，與性質
      屬於「解除條件」之系爭約定，尚屬無涉。
　　⒊又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仍未核發通過後，兩造已合意
      將上開解除條件之約定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
      仍未核發通過」，惟至107年9月18日止，畜牧登記仍未經
      核發通過，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之成就而失其效力
      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此無待於被上訴人解除權之行
      使。是上訴人主張如畜牧登記無法核發，兩造要有解除契
      約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未經催告，不得解除契約，且被
      上訴人以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解除契約，有違系爭買賣契約
      之精神，係屬權利濫用云云，亦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成就而失其效力，從
    而，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買賣契約關係存在，並依系爭買賣
    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給付1,270萬元後，應移
    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及交付系爭土地，及將系爭地上物之
    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點交與上訴人，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上訴人雖聲請通知陳文章到庭作證，以
    證明陳文章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本即無法完成畜
    牧登記，被上訴人委託陳文章之事項既無法完成畜牧登記，
    系爭約定所定106年8月15日雞舍執照核發通過自屬事實上不
    可能，以及陳文章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無法完成，乃
    是可歸責於陳文章之事由等語。惟本件尚不能以被上訴人與
    陳文章間之契約內容，認定兩造間之系爭約定有自始客觀不
    能之情形，且縱然陳文章就辦理畜牧登記之過程有過失，亦
    無法認定被上訴人有何故意使解除條件成就之不正當行為，
    已如前述，是上訴人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核無必要。兩造
    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
    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素靖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土地地號 地目 面積（㎡）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備註 1 臺南市○○區○○○段○○○○段000地號 原 1,106 全部 范揚生  2 同上段000地號 旱 1,435 全部 范揚生  3 同上段000-0地號 原 4,680 全部 范揚生 嗣經複丈後，面積更正為4,580平方公尺，再於107年2月9日為分割登記，分割後000-0地號土地面積為113㎡（因分割增加地號：同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為4,467㎡，所有權人為范揚生） 4 同上段000地號 旱 611 全部 范揚生  5 同上段000地號 田 2,714 全部 范揚生  6 同上段000地號 林 3,243 全部 范揚生 嗣經複丈後，面積更正為3,207平方公尺，再於107年2月9日為分割登記，分割後000地號土地面積為2,923㎡（因分割增加地號：同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為284㎡，所有權人為范揚生） 7 同上段000地號 旱 1,597 全部 范揚生  8 同上段000地號 旱 8,424 全部 范燦麟 嗣經複丈後，面積更正為8,291平方公尺，再於107年2月9日為分割登記，分割後000地號土地面積為4,329㎡（因分割增加地號：同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為3,962㎡，所有權人為范燦麟） 9 同上段000-0地號 旱 5,727 全部 范燦麟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9號
上  訴  人  江安邦  
訴訟代理人  顏伯奇律師
被上訴人    范燦麟  
            范揚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烱意律師
複代理人    歐陽圓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契約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5月14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08年度重訴字第113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3月8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上訴人以總價新臺幣（下同）1,320萬元，向被上訴人買受臺南市○○區○○○段○○○小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嗣其中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000-0地號土地、000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000-0地號土地、000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000-0地號土地，詳如附表所示，並合稱系爭土地）及其上雞舍、地上物，並約定被上訴人應於同年8月15日前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下稱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以下合稱畜牧登記），倘主管機關不予核准，雙方合意解除契約。因畜牧登記遲未通過，兩造合意展延繼續辦理，且未定期限。然被上訴人不僅不配合提出相關文件辦理登記，更於107年9月21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解除契約。被上訴人係以不正當方法，促使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成就，且未經催告，即以可歸責於己之事實解除契約，上訴人不同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仍屬有效，被上訴人仍負有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義務等語。為此，依民法第345條規定，起訴請求：㈠確認系爭買賣契約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給付1,270萬元後，應偕同上訴人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與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將臺南市○○地政事務所111年9月19日複丈成果圖（即重上更一卷第173頁之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雞舍（面積674平方公尺）、編號B雞舍（面積364平方公尺）、編號C雞舍（面積222平方公尺）、編號D雞舍（面積510平方公尺）、編號E管理室（面積19平方公尺）（以下就上開地上物合稱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點交與上訴人。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前透過上訴人胞兄江安順之介紹，委託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嗣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其中第14條其他約定事項第2項約定「倘雞舍執照有核發通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須賠償違約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下稱系爭約定），故系爭買賣契約應定性為附解除條件之買賣契約，以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無法核發通過為解除條件。因陳文章未依限完成畜牧登記，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成就，被上訴人雖同意如陳文章於107年9月18日前完成畜牧登記，則繼續履行買賣契約，惟上訴人當時未表示意見，是應回歸系爭約定，系爭買賣契約於106年8月15日即解除。又被上訴人委任上訴人推薦之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因陳文章判斷錯誤或辦事不力，無法於106年8月15日之期限内完成，被上訴人亦同意讓其展延一年有餘（107年9月18日），被上訴人並無以不正當方法使畜牧登記無法完成。又縱認被上訴人違約，依系爭約定，被上訴人亦僅需賠償違約金50萬元及返還簽約金50萬元為已足，無需將系爭土地及地上物移轉、交付與上訴人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㈢項部分廢棄。㈡確認系爭買賣契約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給付1,270萬元後，應偕同上訴人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與上訴人；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點交與上訴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上訴人就原審駁回其請求協同辦理系爭地上物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給付代辦費用50萬元部分，未提起上訴，業已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不予贅述）。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6年3月8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買賣總價為1,320萬元，上訴人於簽約時已給付簽約款50萬元（原審卷第39至51頁）。
　㈡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第1、2項手寫約定：「一、現況交地，含地上物、雞舍、地上種植物。」、「二、倘雞舍執照有核發通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需賠償違約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原審卷第47頁）。
　㈢被上訴人范揚生（下稱范揚生）於105年12月28日委任陳文章辦理系爭土地之雞舍執照及合法畜牧場登記等事宜，因陳文章遲未完成委任事務，故范揚生向法院起訴請求陳文章返還已給付之委任費用，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7年度嘉簡字第718號事件（下稱嘉簡字第718號事件）審理後，認定陳文章未依限於107年9月18日完成畜牧場登記，判決命陳文章應給付范揚生12萬7,000元本息確定（原審卷第147至165頁，下稱嘉簡字第718號判決）。
　㈣臺南市政府於107年9月3日以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范揚生申請於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5筆土地（下稱000等5筆地號土地）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原審卷第261頁），並說明係依據范揚生於000年0月00日、同年8月23日補正資料辦理（原審卷第259頁）。
　㈤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21日寄發嘉義中山路郵局第360號存證信函與上訴人，內容略為：被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約定，解除買賣契約，並退還上訴人已交付之50萬元，請上訴人提供退款帳號等語，經上訴人於同年9月25日收受（原審卷第61至65頁、本院卷一第165頁）。
　㈥上訴人於107年11月23日寄發朴子海通路郵局第58號存證信函與被上訴人，內容略為：上訴人已多次表示希望自行申辦雞舍及畜牧登記，陳文章無法完成上開事務，乃其個人因素造成，請被上訴人於函到5日內提供所需文件與上訴人，以利完成雞舍及畜牧登記等語，經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26日收受（原審卷第67至73頁）。
　㈦被上訴人於108年3月25日寄發嘉義中山路郵局第100號存證信函與上訴人，並隨函檢附50萬元郵政匯票（重上更一卷第109至111頁）；上訴人收受上開存證信函後，於同年4月15日寄發朴子海通路郵局第14號存證信函與被上訴人，並檢還該匯票（原審卷第201至207頁），被上訴人有收受該存證信函。
　㈧范揚生於000年0月0日另委託訴外人王惠茹申請於601等5筆地號土地上新建畜牧設施之建築執照，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同年11月4日發照，附表加註事項1.工程進度100%已全部完工（重上更一卷第115至116、125至127頁）。
　㈨范揚生於000年0月00日申請000等5筆地號土地上畜牧設施之使用執照，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11年8月26日核發(111)南工使字第2521號使用執照。
　㈩范揚生於000年0月00日提出畜牧場登記申請書，申請登記「○○畜牧場」，經臺南市白河區公所（下稱白河區公所）函轉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下稱農業局），農業局於112年8月8日核發畜牧場登記證書，場址為000等5筆地號土地（本院卷二第39至59頁）。
　如附圖所示編號E（管理室）之地上物，為被上訴人出資興建。
五、本件爭執事項：
　㈠系爭買賣契約有無系爭約定雞舍執照無法通過之情形？系爭買賣契約是否曾經兩造合意展延？是否已生解除效力？
　㈡兩造間系爭買賣契約關係是否存在？
　㈢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請求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1,270萬元後，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與上訴人，及將系爭地上物之地上物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交付與上訴人，有無理由？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2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兩造於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其他約定事項，以手寫方式記載：「一、現況交地，含地上物、雞舍、地上種植物。二、倘雞舍執照有核發通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需賠償違約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三、賣方申請鑑界，費用賣方支付，四、賣方需申請農用，不課徵增值稅。本買賣含同段000-0地號土地使用權。」等字句，有系爭買賣契約在卷可稽（原審卷第47頁）。依上開契約約定內容，可知系爭買賣標的物除系爭土地外，尚包含有土地上之雞舍等地上物及植物。又依上訴人所述：被上訴人須辦理系爭地上物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並約定應於106年8月15日完成上開手續，若無法核發通過，雙方同意無條件解約等語（原審卷第15頁），及被上訴人所陳：被上訴人欲申請雞舍執照，其過程尚需辦理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基地測量、版橋興建及通行許可、土地分割、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等事項等語（本院卷一第90頁），足認系爭約定所載之「雞舍執照」，應指畜牧登記。再者，系爭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此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原審卷第21至37頁、本院卷二第75至77頁），兩造買賣標的物既包含有系爭土地及雞舍等地上物，如未取得畜牧登記，將無法以農牧用地辦理免徵土地增值稅，且需拆除雞舍等地上物回復農用後，方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由此可知，兩造係基於買賣土地及其地上物之使用現況、目的及稅賦等多種因素之考量，而為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之約定，因此兩造就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各款約定之闡釋，應綜合第14條整體約定內容為解釋，方符合契約當事人之真意。
　㈡上訴人雖主張系爭約定之真意，應以畜牧登記申請經主管機關駁回，無法核發通過，解除條件才成就，然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系爭土地為能取得畜牧登記，其過程需辦理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基地測量、版橋興建及通行許可、土地分割、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等事項，被上訴人於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業已委任陳文章辦理上開事務，陳文章並於105年12月28日製作白河雞舍報價單1紙（下稱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其上記載陳文章於同年月29日收受簽約金3萬元，預計申請使用執照7個月，即自105年12月29日起算，應於106年7月28日以前完成，有該份報價單附卷可參（重上卷第281頁），並據陳文章於嘉簡字第718號事件中陳述在卷（嘉簡字第718號事件卷《下稱嘉簡卷》第42頁），且陳文章係由上訴人之兄長江安順介紹予被上訴人辦理畜牧登記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對陳文章提起返還價金事件之嘉簡字第718號判決在卷可佐（原審卷第147至165頁），足見兩造於106年3月8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被上訴人委任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業務已進行相當之時間，而就系爭土地及地上物買賣，因牽涉現有雞舍使用現況、農牧用地及稅賦等因素，就將來得否辦理畜牧登記成功乙事，對系爭買賣契約效力影響甚鉅，兩造因而參考陳文章在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所載申請執照期程7個月（即於106年7月28日以前完成），於契約第14條第2點約定「倘雞舍執照有核發通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需賠償違約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等語；再衡酌系爭買賣契約付款期程之約定，第二期用印款100萬元之付款日期係約定為106年8月15日，即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約定之日期，相互參照，可知兩造係約定，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件，亦即如於106年8月15日以前，畜牧登記業經核發通過，則系爭買賣契約繼續有效，被上訴人若悔諾不願出賣系爭土地及地上物，則除應返還買賣定金50萬元外，尚需賠償上訴人50萬元之違約金；反之，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經核發通過，則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成就，被上訴人返還上訴人定金，兩造不受系爭買賣契約之拘束，系爭買賣契約失其效力。此亦據證人即系爭買賣契約承辦代書蔡文宗前於本院證稱：「（問：兩造為何會作前開之約定？）因為辦雞舍與一般的過戶是不同的，要取得雞舍的證照都有特定人在辦，所以當初他們有約定什麼時間內要通過雞舍的申請。」、「（問：他們有約定什麼時間內要通過雞舍申請？）就是106年8月15日通過。」、「（問：當時為何會記載106年8月15日為最遲雞舍執照核發通過之日期？）這個不是我們代書或是他們雙方面可以掌握的，所以就有一個約定的最後時間，不然就會遙遙無期。」、「（問：簽約日期是106年3月8日，簽訂是106年8月15日，不到半年。為何會約定那天？）印象中是賣方有請別人代辦，所以這日期是他們預計可以辦完的時間。」、「（問：如果雞舍執照沒有在106年8月15日前通過，就無條件解除或是還要另外為意思表示？）契約書記載106年8月15日，如果在這時間之前沒有辦好，當然就是無條件解除契約。」等語可稽（重上卷第121、125頁）。
　　⒉上訴人固主張：其欲購買系爭土地及地上物，並申請太陽能用電，對其而言只有主管機關處分無法核發畜牧登記，其才會同意解約，且兩造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被上訴人已接獲白河區公所通知辦理畜牧場設施登記之文件，上訴人因此信賴政府機關會在短時間內作出准駁，才購買系爭土地，主管機關准駁補照申請與否，乃履約重要事項，兩造始以系爭約定，約定以政府機關之准駁作為契約後續處理之依據，若被上訴人無法善盡責任辦理畜牧登記，非雙方合意解約之條件等語。另證人即上訴人之兄江安順於本院證稱：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的7至8個月，我有到被上訴人的一個小弟家去聊天，范揚生剛好過來一起聊天，提到本件雞舍，並說如果價格可以就賣掉，當初我有問范揚生雞舍有沒有合法，范揚生跟我說沒有，不過白河區公所有發文要他補照，買賣時最主要的依據是白河區公所發給地主補照的函文，因為有該函文，所以上訴人才有購買系爭土地之意願等語（本院卷二第145至146頁、第148頁）。惟查：
　　　⑴經本院前審依上訴人之聲請，向白河區公所、農業局函詢，是否曾就系爭土地上之畜牧場設施未辦畜牧場登記，通知地主或相關人等辦理相關手續乙節。白河區公所於110年1月14日所行字第0000000000號函僅回覆稱「二、本所發文對象為范揚生君。三、另本案畜牧審核資料為本府農業局。」等語（重上卷第165頁）；農業局於110年1月25日南市農畜字第1100113643號函僅回覆稱：「查旨揭地號000、000-0、000、000、000等5筆地號已於107年9月3日府農畜字第1070984263號函核准農業用地作農業（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申請人應於建場完成並取得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之使用執照後逕向本局辦理畜牧場登記，本局不另行通知」等語（重上卷第173至177頁）。經本院再依上訴人之聲請，向白河區公所函調該所於上開回函所稱以范揚生為發文對象、通知范揚生辦理畜牧場登記相關手續之函文，觀諸白河區公所以112年12月21日所行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檢送之相關函文內容（本院卷一第193至367頁），均僅載明將范揚生（或其代理人即訴外人黃寶玲）所提出申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之申請書及相關表件檢送與農業局，並以副本送達范揚生（或其代理人黃寶玲）之意旨，發函日期分別為106年6月28日、106年9月26日、107年4月10日、107年6月7日，此與陳文章在嘉簡字第718號事件提出之處理經過所載期程（嘉簡卷第42至44頁），即陳文章於105年12月28日受被上訴人委任辦理畜牧登記後，係於106年6月26日向白河區公所提出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之申請，白河區公所於106年6月28日將申請書檢送農業局，嗣經陳文章多次補正，白河區公所再分別於106年9月26日、107年4月10日、107年6月7日將陳文章補正後之申請書檢送農業局等情，互核相符。
　　　⑵由上可知，本件審核畜牧登記是否應予核准者應為農業局，而非白河區公所，白河區公所發函與被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日期，均係在兩造系爭買賣契約簽立日期之後，且內容僅係將范揚生或其代理人所提出申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之申請書及相關表件檢送與農業局，並以副本告知范揚生或其代理人，而非通知被上訴人辦理畜牧場設施登記。江安順證稱在兩造系爭買賣契約前，范揚生有向其陳稱白河區公所有發文要求補照，買賣時最主要的依據是白河區公所發給被上訴人補照之函文，上訴人就是因白河區公所有發函地主通知補照之函文，才有購買系爭土地之意願云云，與上開白河區公所函覆結果不符，所述難認為真實。又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間委請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陳文章於105年12月28日提出第一份報價單，約定申請使用執照期限為7個月，預計於106年7月28日以前完成等情，已如前述；參酌前述白河區公所、農業局之回函，及陳文章在嘉簡字第718號事件中提出之處理經過，可知於兩造106年3月8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應均尚不知畜牧登記申請所需補正事項，而係基於上開陳文章所述之7個月辦理期程，為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之約定。上訴人主張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被上訴人已接獲白河區公所通知辦理畜牧場設施登記之文件，上訴人因此信賴政府機關會在短時間內作出准駁，才購買系爭土地，兩造始約定以政府機關之准駁作為契約後續處理之依據云云，洵非可採。
　　　⑶又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後，上訴人僅給付50萬元，兩造雖約定第二期用印款應於106年8月15日給付，然上訴人逾106年8月15日仍未為給付；且因系爭買賣契約之簽訂，被上訴人就使用、收益、處分系爭土地及地上物之權限將受拘束，若僅限於提出申請而主管機關不予核發之情形，解除條件始為成就，將使系爭買賣契約之效力無法及早確定，對於被上訴人顯為不利，衡情被上訴人當無同意「僅限於提出畜牧登記申請於106年8月15日前業經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契約解除條件始為成就，而於主管機關未於106年8月15日前作出不予核准之決定時，即需無期限等待主管機關作出准駁決定」，使系爭買賣契約之效力可能陷於長期無法確定，其自身就系爭土地及其上地上物之使用、收益、處分權限亦恐長期受到拘束之理。且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之文義觀之，亦無特別以提出畜牧登記申請後，經主管機關「不予核准」之情形為限。是應認被上訴人辯稱：因為系爭土地為農業用地，其上養雞場若未完成畜牧登記，將無法以農牧用地辦理免徵土地增值稅，且須拆除雞舍等地上物回復農用，方得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本件是不想拆除系爭地上物，兩造又希望在符合農地農用之情況下出售系爭土地，否則會衍生很多稅款問題，所以要申請畜牧登記才可辦理系爭土地移轉登記，然系爭買賣契約簽訂當時，兩造無法預料可否申請畜牧登記、以及申請時間要多久，若懸而未決，被上訴人將不敢再利用系爭土地及地上物，因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間即委任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至106年8月15日有7月又18日可辦理，屆時若無法完成登記，兩造即無須遲遲等待最後結果，上訴人可將資金作為他用，被上訴人亦可對土地如何使用及早規劃，雙方無須受到契約之拘束，故有系爭約定，「無法核發通過」，係指未核發通過，未排除政府機關未在約定期限前作出准駁之情形，並非僅限於主管機關不予核發之情形，兩造當無任令系爭買賣契約長期無法確定效力之理等語（原審卷第145、296頁、重上卷第78至79頁、重上更一卷第89頁、本院卷一第160頁），應屬合理可信。從而，兩造係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是否業經核發通過之客觀事實，決定系爭買賣契約是否因此失其效力，系爭約定所謂「無法核發通過」，係包含主管機關未在兩造約定上開期限內作出准駁之情形，堪以認定。
　　　⑷至證人蔡文宗雖前於本院證稱：「（問：當時有無約定政府不同意發雞舍執照的時候，這份契約要如何處理？）如果不同意發的話，當然就是要解約了。」、「（問：因此你在契約上面所記載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是指市政府機關無法核發雞舍執照的情況？）是，當然。就是106年8月15日前要核發出來。」、「（問：當時有無約定賣方辦理雞舍執照，但政府機關仍未在106年8月15日前要做出准、駁時，要如何處理？）這個沒有特別載明。」等語（重上卷第123頁）。然依前開說明，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既未特別排除政府機關未在106年8月15日前作出准、駁之情形，兩造當無任令系爭買賣契約長期無法確定效力之理，是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之真意，應係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件，無庸等待主管機關駁回畜牧登記之申請，確定無法辦理畜牧登記，解除條件方為成就。上訴人以蔡文宗上開證述，主張應以畜牧登記申請經主管機關駁回，無法核發通過，解除條件才成就云云，與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約定之文義及雙方之真意不符，亦非可採。
　㈢按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為無效。」該項所稱之不能之給付，係指自始客觀不能而言，即依社會通常觀念，債務人應為之給付，不能依債務本旨實現，惟倘僅係主觀、暫時之不能給付，難謂其契約為無效（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8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雖主張：兩造於106年3月8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陳文章已簽立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因被上訴人委託事項無法取得畜牧登記，107年5月8日才又追加委託事項（版橋申請、營造、拆除費用、ㄇ形浪板、土地分割），陳文章因而於該日簽立第二份報價單（下稱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足見系爭約定所約定106年8月15日前核發通過畜牧登記，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依據民法第246條規定，系爭約定所載於106年8月15日前完成畜牧登記及解約效力之約定乃無效云云。然查，被上訴人如何委託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之契約內容為何，係屬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另一法律關係之問題，尚不能以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之契約內容、被上訴人係委託陳文章辦理何事項等節，據以認定兩造間之系爭約定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而有自始客觀不能之情形。況上訴人於原審亦自承：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委託辦理之事項，與本件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之要件並非有當然之關聯性等語（原審卷第144頁）。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採認。
　㈣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未經核發通過後，兩造有合意將解除條件之約定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仍未核發通過」，惟畜牧登記於該日之前仍未經核發通過，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之成就而失其效力：
　　⒈系爭約定關於畜牧登記核發通過之期限106年8月15日屆至後，被上訴人仍有繼續申請辦理畜牧登記，並於107年3月20日取得新建版橋作為農業設施（畜牧）通行許可書、於107年9月3日取得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等情，有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白河水庫管理處107年3月20日白河水庫業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稅立建造物施工許可書、農業局107年9月12日南市農處字第0000000000號函、臺南市政府107年9月3日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以及前述白河區公所以112年12月21日所行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檢送於106年6月28日、106年9月26日、107年4月10日、107年6月7日將范揚生所提出申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之申請書及相關表件，檢送與農業局之函文附卷可參（原審卷第231至239頁、本院卷一第193至367頁）。又證人蔡文宗前於本院證稱：「（問：雞舍執照未於106年8月15日前核准通過，兩造有無約定再展延日期？如有，約定展延到何時？）我電話中問他們，他們說他們自己會協商、會展延。我沒有印象說要展延到何時。」、「他們有表示要延期，我當時的瞭解是他們還繼續辦，辦照還沒有下來，所以雙方要協商延期。」、「（問：後來你有無幫他們雙方處理買賣契約的糾紛嗎？）沒有。」等語（重上卷第122頁）。證人陳勇勝於原審到庭證稱：我有處理過兩造間土地糾紛調解，調解時地主就畜牧登記還沒辦好，當時地主說還在辦畜牧登記，好像說辦好才要繼續作買賣，我問地主說登記要辦到什麼時候，他沒有說日期給我等語（原審卷第382至384頁）。是依上開函文及證人蔡文宗、陳勇勝之證述，可知於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仍未經核發通過後，被上訴人仍有繼續辦理申請畜牧登記之相關事宜，兩造並有協商延期，惟證人蔡文宗、陳勇勝均不知悉兩造協商延期後之結果為何，以及延期至何時。
　　⒉證人江安順於本院證稱：陳文章是我介紹給范揚生處理雞舍補照事宜，我有去催陳文章、范揚生處理雞舍補照事宜，因為兩造買賣有成立，我才有傭金可以拿，在我經手催促陳文章、范揚生補照期間前後約1年，范揚生都跟我說還在辦；起初陳文章跟范揚生約定辦補照的時間是6、7個月，結果沒有過，我在106年上半年有問陳文章怎麼辦這麼久，陳文章跟我說資料沒有齊全，就會被白河區公所打回來；在106年8月15日前後，陳文章有麻煩我跟他去向范揚生延半年的補照期限，范揚生有同意再延半年；106年8月15日後我如果有去被上訴人家或附近，也會問辦理的進度如何，范揚生就是一直回覆我還在辦，沒有表示辦理的期間要到甚麼時候，我有將這個情形告訴上訴人，後來上訴人等太久，要求我跟范揚生反應直接買賣，上訴人自己請人去處理補照事宜，被上訴人沒有跟我回答好或不好，之後我就沒有再催等語（本院卷二第146至152頁）。依上開江安順之證述，固可認定陳文章於106年8月15日前後，曾委託江安順向范揚生再延長半年補照期限，范揚生亦同意，其後江安順再向范揚生催促時，范揚生僅表示還在辦理，並未表示辦理期間到何時，上訴人則透過江安順向被上訴人表示要由上訴人自己處理補照事宜等情，然亦可知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要求要自己辦理補照乙事並未表示同意，且江安順之後亦未再催促被上訴人辦理。且由江安順證稱：兩造沒有再見面談論要如何處理系爭買賣契約，其有聽上訴人說過兩造有前往嘉義縣中埔鄉調解委員會（下稱中埔調委會）進行調解，但其沒有參與等語（本院卷二第152頁），足認江安順對於兩造後續就系爭買賣契約延長補照期限之具體協調內容究竟為何，並未參與且亦非清楚知悉。
　　⒊觀諸上訴人提出陳文章簽立之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其上記載「於107年9月18日畜牧登記完成，如無法完成費用退費」等語（原審卷第59頁），足認被上訴人委託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無法核發通過後，有與陳文章合意將辦理之期限延展至107年9月18日。又上訴人於本件起訴狀自承：107年7月6日調解時，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若無法辦理畜牧登記，上訴人已找到可以申辦之顧問公司，可代為辦理，被上訴人信誓旦旦表示其所委託之陳文章會辦妥登記，並提出陳文章申請畜牧登記之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上訴人信以為真，豈料被上訴人又委託律師於107年9月21日發函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除，上訴人不同意解約要求，請求被上訴人提出相關資料，由上訴人辦理登記等語（原審卷第15頁），並提出中埔調委會通知書、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107年9月21日嘉義中山路360號存證信函、107年11月23日朴子海通路郵局58號存證信函為證（原審卷第57至69頁）。可知於107年7月6日中埔調委會調解過程中，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表示如無法辦理畜牧登記，上訴人可另外委託他人辦理時，被上訴人有將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交付上訴人，向上訴人稱陳文章已表示會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上訴人因而相信被上訴人所述，陳文章將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等情。如被上訴人無意將系爭約定原定畜牧登記核發通過之期限延展至107年9月18日，其大可於上開調解期日中，向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成就而失其效力，其無繼續履行買賣契約之義務，而無提出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向上訴人表達陳文章已表示會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畜牧登記之必要；且從上訴人自承對於被上訴人所述陳文章已表示會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乙節「信以為真」，至被上訴人委託律師於107年9月21日發函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約前，均未見上訴人另有再要求由被上訴人自行另委託他人辦理畜牧登記乙節觀之，亦足認被上訴人於起訴狀所稱「信以為真」，應包含相信被上訴人所述，陳文章將於107年9月18日辦妥畜牧登記，並因而同意將系爭約定原定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核發通過期限，延展至107年9月18日之意。參以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後，係至107年9月21日始再次發函向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業已解除，被上訴人並於原審陳稱：陳文章為上訴人推薦之代辦業者，無法在契約約定之期限完成，在兩造協商之下，同意讓他延長申請期限，最後的期限是在107年9月18日等語（原審卷第145頁），以及於本院陳稱：畜牧登記最後能否核發通過、核發通過要多久，兩造都沒有把握，為了趕快確定彼此權利義務關係，所以要訂一個時間，避免拖了5年、10年這個買賣懸在那裡，上訴人資金不能利用，被上訴人土地也不能做進一步處理，後來106年8月15日沒有核准通過，上訴人很想買，因陳文章跟被上訴人說107年9月18日可完成畜牧登記，被上訴人就同意延長到此日，也有提出陳文章報價單給上訴人看，上訴人也有同意，所以如果有延長，也是延長至107年9月18日，被上訴人從未同意無限延長等語（本院卷二第215頁）。足認兩造固係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件，惟兩造於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仍未核發通過後，已合意將上開解除條件之約定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仍未核發通過」。被上訴人辯稱其雖曾同意若於107年9月18日前完成畜牧登記，則繼續履行買賣契約，然上訴人當時未表示意見，故兩造就展延期日至107年9月18日並未達成合意云云，洵無足採。
　　⒋上訴人雖主張兩造已另行約定延期辦理畜牧登記，且未定期限云云，然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系爭買賣契約之解除條件業已成就，其雖願意繼續委任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但非無期限委任等語。參以上訴人除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曾給付50萬元訂金外，其餘之價金均尚未給付，被上訴人卻因系爭買賣契約之簽訂，就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處分權限持續受到拘束，實難想像被上訴人在106年8月15日屆至後，僅同意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之期限延長至107年9月18日之同時，卻同意兩造間之系爭買賣契約，由原先約定有「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之解除條件，變更為無限期等待主管機關就畜牧登記之申請為准駁之決定，而使系爭買賣契約之效力陷於長期無法確定之風險。是以，上訴人主張兩造已另行約定延期辦理畜牧登記，且展延係未定期限云云，尚非可信。
　　⒌上訴人固又主張：依江安順於本院之證述，江安順與陳文章於106年8月15日前後去找被上訴人展延半年起，江安順開始詢問並催促補照進度，大概催了一年半等語（本院卷二第151頁），是江安順催告被上訴人補照至108年2月，被上訴人仍未表示期限屆至，兩造並未約定畜牧登記申請期限至107年9月18日云云。然查，江安順於本院同次期日中另證稱「在我經手催促陳文章、范揚生的期間，補照時間前後約一年，范揚生跟我說還在辦」、「我和范揚生、陳文章程序進行就有一年左右，范揚生就跟我說還在辦」等語（本院卷二第146至147頁），是江安順證述其催促補照之期間究為一年或一年半，前後所述已有不一之情。且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後，被上訴人已於107年9月21日委託律師發函與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除，要退還上訴人已交付之定金等語，上訴人則於107年11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要求被上訴人提供所需文件以利完成畜牧登記，被上訴人再於108年3月25日寄發存證信函檢附50萬元郵政匯票以退還上訴人所交付之定金，上訴人則於108年4月15日將該匯票以存證信函退還被上訴人（不爭執事項㈤至㈦），足認被上訴人至遲於107年9月21日已委託律師寄發存證信函，向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除時，而無再繼續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意願，自無可能至108年2月，仍向江安順表示還在辦理補照事宜。是上訴人所舉江安順此部分證述，亦難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⒍上訴人雖於本院中改稱：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所載，完成畜牧登記期限為107年9月18日，然被上訴人於107年6月20日即委由律師寄發存證信函解除契約，可見被上訴人已無履約意願，不可能與上訴人達成以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所載107年9月18日為兩造解約期限，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係委託沈昌憲律師出席表示要解約，上訴人不同意，被上訴人於該次調解期日並未交付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給上訴人，上訴人亦未同意延展取得畜牧登記之時間至107年9月18日，至上訴人是如何取得該份報價單，已不復記憶，上訴人先前關於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有交付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給上訴人之陳述，應予更正云云。然查：
　　　⑴被上訴人於107年6月20日固曾寄發新營民生郵局第118號存證信函與上訴人，通知系爭買賣契約業經解除，請上訴人提供帳戶以利匯款返還訂金50萬元等語（原審卷第55頁），惟上訴人其後於107年6月29日向中埔鄉調委會聲請調解，經該會安排於107年7月6日進行調解，當日係由上訴人與范揚生本人出席，並未委託代理人到場，有中埔鄉調委會檢送該調解事件卷宗可參（本院卷一第147至157頁）。上訴人主張107年7月6日被上訴人係委託沈昌憲律師出席表示要解約云云，與該日調解事件處理單當事人簽名欄位所載不符。且上訴人於起訴狀已明確主張其於收受被上訴人委託律師寄發之上開107年6月20日存證信函後，聲請與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且被上訴人於該次調解中有提出陳文章107年5月8日報價單，表示陳文章會於其上所載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上訴人並信以為真等語（原審卷第15頁）。
　　　⑵上訴人雖於本院主張其要更正上開陳述云云，然上訴人於本件審理過程中，除於起訴狀明確記載上開主張外，上訴人於本院前審110年4月29日民事辯論意旨狀中，亦記載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提出陳文章簽立、記載有107年9月18日完成畜牧登記之報價單（重上卷第219頁），於110年5月11日本院前審言詞辯論期日亦陳稱：記載有107年9月18日被上訴人與陳文章約定展延期限之文件，是在107年7月6日第二次調解，被上訴人才提出等語（重上卷第237頁），足見上訴人前已多次明確主張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有提出陳文章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之事實。參諸被上訴人於原審陳稱：兩造於調解時雖然同意由被上訴人繼續委託陳文章辦理，但也要求陳文章在一定期限內要完成，我們跟陳文章約定之期限第一次延長到107年2月28日、最後是延長到107年9月18日完成登記，但9月18日陳文章還是沒有完成畜牧登記等語（原審卷第294、386頁），於本院前審亦稱：雖證人陳勇勝證稱伊問的時候沒有說日期給伊等語，然被上訴人既交付前開明確記載辦理終期為107年9月18日之報價單與上訴人，可認應有以107年9月18日完成畜牧登記作為買賣契約仍繼續有效之條件，且為上訴人所知悉等語（重上更一卷第89頁），與上訴人上開於原審、本院前審所稱，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程序中有提出記載有辦理期限為107年9月18日之報價單與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會繼續委託之陳文章於該日前辦妥登記等情相符。是被上訴人應有於兩造107年7月6日調解程序中提出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與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會繼續委託陳文章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等情，堪以認定。上訴人於本次最高法院發回後，始於距108年4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時已相隔逾4年6個月之本院112年11月3日準備程序中，主張要更改其陳述如上，卻又無法具體敘明其究係何時、如何取得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所述尚難採信。
　　⒎兩造於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仍未核發通過後，已合意將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仍未核發通過」，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惟至107年9月18日止，畜牧登記仍未經農業局核發通過，為兩造所不爭執，則系爭買賣契約之解除條件，於107年9月18日畜牧登記仍未核發通過時，業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之成就而失其效力。此不因被上訴人嗣後於108年11月4日就000等5筆地號土地上之畜牧設施取得建築執照、於111年8月26日取得使用執照、以及於112年8月8日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不爭執事項㈧至㈩），而有不同。
　㈤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之受託人陳文章違反善良管理人義務，怠於提供相關申請文件，未即時補件，致雞舍執照無法於106年8月15日核發通過，依民法第224條規定，效力及於被上訴人，應認被上訴人係以不正當方法促使「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之解除條件成就，視為條件未成就等語。惟按民法第101條第2項所定「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就」，所謂促其條件之成就，必須有促其條件成就之故意行為，始足當之，若僅與有過失，不在該條適用之列（最高法院67年度台上字第770號、105年度台上字第45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畜牧登記雖未於系爭約定所定期限106年8月15日、以及兩造合意延長之辦理期限107年9月18日前核發通過，雖係因被上訴人委任之陳文章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所致，有嘉簡字第718號民事判決可稽（原審卷第147至165頁），然被上訴人係基於上訴人兄長江安順之介紹而委任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陳文章未善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即時補件，致畜牧登記未於前揭期限前經核發通過，被上訴人亦同受其害，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故意使解除條件成就之不正當行為，依前開說明，應無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是上訴人前開主張，為不可採。
　㈥上訴人雖又主張：依蔡文宗之證述，如畜牧登記無法核發，兩造要有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是系爭約定係屬兩造約定解除契約之事由，並非附解除條件，且依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約定，被上訴人未經催告，不得解除契約，又被上訴人之代理人陳文章關於債之履行有過失，被上訴人應與自己之過失負同一責任，被上訴人以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解除契約，有違系爭買賣契約之精神，係屬權利濫用等語。惟查：
　　⒈按民法第258條第1項，係就契約有法定之解除原因，而行使其解除權之情形所為規定，如契約附有解除條件，則條件成就時，契約當然失其效力，無待於當事人解除權之行使（最高法院60年度台上字第4001號、89年度台簡上字第5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契約附有解除條件，與當事人約定保留解除權不同，前者係條件成就時，契約當然消滅，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外，原則上不溯及既往。後者則係條件成就時，約定由當事人取得解除權，其是否行使解除權，尚得自行斟酌，須其向對造當事人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後，契約始溯及的歸於消滅，二者法律效果迥異，應予辨明（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4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蔡文宗前於本院固證稱：「（問：上面記載如果雞舍執照有核發通過，賣方不賣，賣方要賠償違約金50萬元整，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雙方無條件解除契約，是指如果雞舍執照沒有在約定的時間內核發通過，是雙方無條件解除契約？還是要有解約的意思表示？）要有意思表示。因為他們有表示要延期，我當時的了解是他們還要繼續辦，辦照還沒有下來，所以雙方要協商延期。」等語（重上卷第122頁）；然蔡文宗於同次庭期其後亦證稱：「（問：如果雞舍執照沒有在106年8月15日前通過，就無條件解除或是還要另外為意思表示？）契約書記載106年8月15日，如果在這時間之前沒有辦好，當然就是無條件解除契約。」等語（重上卷第125頁），已如前述。且系爭約定已約明「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而非「待兩造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再佐以其後緊連「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之約定，足認兩造係以系爭約定，將「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件，而非約定兩造於上開情形發生時，得行使契約解除權甚明。至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第1項「除本約有特別約定外，甲乙（即兩造）任一方若發生不依約履行義務之違約情事，於經他方定期間催告仍未履行時，他方得解除契約。」，係關於兩造「行使解除權」之約定，與性質屬於「解除條件」之系爭約定，尚屬無涉。
　　⒊又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仍未核發通過後，兩造已合意將上開解除條件之約定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仍未核發通過」，惟至107年9月18日止，畜牧登記仍未經核發通過，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之成就而失其效力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此無待於被上訴人解除權之行使。是上訴人主張如畜牧登記無法核發，兩造要有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未經催告，不得解除契約，且被上訴人以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解除契約，有違系爭買賣契約之精神，係屬權利濫用云云，亦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成就而失其效力，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買賣契約關係存在，並依系爭買賣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給付1,270萬元後，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及交付系爭土地，及將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點交與上訴人，即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上訴人雖聲請通知陳文章到庭作證，以證明陳文章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本即無法完成畜牧登記，被上訴人委託陳文章之事項既無法完成畜牧登記，系爭約定所定106年8月15日雞舍執照核發通過自屬事實上不可能，以及陳文章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無法完成，乃是可歸責於陳文章之事由等語。惟本件尚不能以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之契約內容，認定兩造間之系爭約定有自始客觀不能之情形，且縱然陳文章就辦理畜牧登記之過程有過失，亦無法認定被上訴人有何故意使解除條件成就之不正當行為，已如前述，是上訴人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核無必要。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素靖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土地地號

		地目

		面積（㎡）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備註



		1

		臺南市○○區○○○段○○○○段000地號

		原

		1,106

		全部

		范揚生

		




		2

		同上段000地號

		旱

		1,435

		全部

		范揚生

		




		3

		同上段000-0地號

		原

		4,680

		全部

		范揚生

		嗣經複丈後，面積更正為4,580平方公尺，再於107年2月9日為分割登記，分割後000-0地號土地面積為113㎡（因分割增加地號：同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為4,467㎡，所有權人為范揚生）



		4

		同上段000地號

		旱

		611

		全部

		范揚生

		




		5

		同上段000地號

		田

		2,714

		全部

		范揚生

		




		6

		同上段000地號

		林

		3,243

		全部

		范揚生

		嗣經複丈後，面積更正為3,207平方公尺，再於107年2月9日為分割登記，分割後000地號土地面積為2,923㎡（因分割增加地號：同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為284㎡，所有權人為范揚生）



		7

		同上段000地號

		旱

		1,597

		全部

		范揚生

		




		8

		同上段000地號

		旱

		8,424

		全部

		范燦麟

		嗣經複丈後，面積更正為8,291平方公尺，再於107年2月9日為分割登記，分割後000地號土地面積為4,329㎡（因分割增加地號：同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為3,962㎡，所有權人為范燦麟）



		9

		同上段000-0地號

		旱

		5,727

		全部

		范燦麟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9號
上  訴  人  江安邦  
訴訟代理人  顏伯奇律師
被上訴人    范燦麟  
            范揚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烱意律師
複代理人    歐陽圓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契約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5月14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08年度重訴字第113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6年3月8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上訴人以總價新臺幣（下同）1,320萬元，向被上訴人買受臺南市○○區○○○段○○○小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嗣其中000-0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000-0地號土地、000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000-0地號土地、000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000-0地號土地，詳如附表所示，並合稱系爭土地）及其上雞舍、地上物，並約定被上訴人應於同年8月15日前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下稱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以下合稱畜牧登記），倘主管機關不予核准，雙方合意解除契約。因畜牧登記遲未通過，兩造合意展延繼續辦理，且未定期限。然被上訴人不僅不配合提出相關文件辦理登記，更於107年9月21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解除契約。被上訴人係以不正當方法，促使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成就，且未經催告，即以可歸責於己之事實解除契約，上訴人不同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仍屬有效，被上訴人仍負有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義務等語。為此，依民法第345條規定，起訴請求：㈠確認系爭買賣契約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給付1,270萬元後，應偕同上訴人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與上訴人。㈢被上訴人應將臺南市○○地政事務所111年9月19日複丈成果圖（即重上更一卷第173頁之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雞舍（面積674平方公尺）、編號B雞舍（面積364平方公尺）、編號C雞舍（面積222平方公尺）、編號D雞舍（面積510平方公尺）、編號E管理室（面積19平方公尺）（以下就上開地上物合稱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點交與上訴人。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前透過上訴人胞兄江安順之介紹，委託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嗣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其中第14條其他約定事項第2項約定「倘雞舍執照有核發通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須賠償違約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下稱系爭約定），故系爭買賣契約應定性為附解除條件之買賣契約，以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無法核發通過為解除條件。因陳文章未依限完成畜牧登記，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成就，被上訴人雖同意如陳文章於107年9月18日前完成畜牧登記，則繼續履行買賣契約，惟上訴人當時未表示意見，是應回歸系爭約定，系爭買賣契約於106年8月15日即解除。又被上訴人委任上訴人推薦之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因陳文章判斷錯誤或辦事不力，無法於106年8月15日之期限内完成，被上訴人亦同意讓其展延一年有餘（107年9月18日），被上訴人並無以不正當方法使畜牧登記無法完成。又縱認被上訴人違約，依系爭約定，被上訴人亦僅需賠償違約金50萬元及返還簽約金50萬元為已足，無需將系爭土地及地上物移轉、交付與上訴人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㈢項部分廢棄。㈡確認系爭買賣契約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給付1,270萬元後，應偕同上訴人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與上訴人；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點交與上訴人。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上訴人就原審駁回其請求協同辦理系爭地上物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給付代辦費用50萬元部分，未提起上訴，業已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不予贅述）。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06年3月8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買賣總價為1,320萬元，上訴人於簽約時已給付簽約款50萬元（原審卷第39至51頁）。
　㈡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第1、2項手寫約定：「一、現況交地，含地上物、雞舍、地上種植物。」、「二、倘雞舍執照有核發通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需賠償違約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原審卷第47頁）。
　㈢被上訴人范揚生（下稱范揚生）於105年12月28日委任陳文章辦理系爭土地之雞舍執照及合法畜牧場登記等事宜，因陳文章遲未完成委任事務，故范揚生向法院起訴請求陳文章返還已給付之委任費用，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7年度嘉簡字第718號事件（下稱嘉簡字第718號事件）審理後，認定陳文章未依限於107年9月18日完成畜牧場登記，判決命陳文章應給付范揚生12萬7,000元本息確定（原審卷第147至165頁，下稱嘉簡字第718號判決）。
　㈣臺南市政府於107年9月3日以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范揚生申請於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5筆土地（下稱000等5筆地號土地）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原審卷第261頁），並說明係依據范揚生於000年0月00日、同年8月23日補正資料辦理（原審卷第259頁）。
　㈤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21日寄發嘉義中山路郵局第360號存證信函與上訴人，內容略為：被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約定，解除買賣契約，並退還上訴人已交付之50萬元，請上訴人提供退款帳號等語，經上訴人於同年9月25日收受（原審卷第61至65頁、本院卷一第165頁）。
　㈥上訴人於107年11月23日寄發朴子海通路郵局第58號存證信函與被上訴人，內容略為：上訴人已多次表示希望自行申辦雞舍及畜牧登記，陳文章無法完成上開事務，乃其個人因素造成，請被上訴人於函到5日內提供所需文件與上訴人，以利完成雞舍及畜牧登記等語，經被上訴人於同年11月26日收受（原審卷第67至73頁）。
　㈦被上訴人於108年3月25日寄發嘉義中山路郵局第100號存證信函與上訴人，並隨函檢附50萬元郵政匯票（重上更一卷第109至111頁）；上訴人收受上開存證信函後，於同年4月15日寄發朴子海通路郵局第14號存證信函與被上訴人，並檢還該匯票（原審卷第201至207頁），被上訴人有收受該存證信函。
　㈧范揚生於000年0月0日另委託訴外人王惠茹申請於601等5筆地號土地上新建畜牧設施之建築執照，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同年11月4日發照，附表加註事項1.工程進度100%已全部完工（重上更一卷第115至116、125至127頁）。
　㈨范揚生於000年0月00日申請000等5筆地號土地上畜牧設施之使用執照，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11年8月26日核發(111)南工使字第2521號使用執照。
　㈩范揚生於000年0月00日提出畜牧場登記申請書，申請登記「○○畜牧場」，經臺南市白河區公所（下稱白河區公所）函轉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下稱農業局），農業局於112年8月8日核發畜牧場登記證書，場址為000等5筆地號土地（本院卷二第39至59頁）。
　如附圖所示編號E（管理室）之地上物，為被上訴人出資興建。
五、本件爭執事項：
　㈠系爭買賣契約有無系爭約定雞舍執照無法通過之情形？系爭買賣契約是否曾經兩造合意展延？是否已生解除效力？
　㈡兩造間系爭買賣契約關係是否存在？
　㈢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請求被上訴人應於上訴人給付買賣價金1,270萬元後，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並交付與上訴人，及將系爭地上物之地上物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交付與上訴人，有無理由？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2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兩造於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其他約定事項，以手寫方式記載：「一、現況交地，含地上物、雞舍、地上種植物。二、倘雞舍執照有核發通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需賠償違約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三、賣方申請鑑界，費用賣方支付，四、賣方需申請農用，不課徵增值稅。本買賣含同段000-0地號土地使用權。」等字句，有系爭買賣契約在卷可稽（原審卷第47頁）。依上開契約約定內容，可知系爭買賣標的物除系爭土地外，尚包含有土地上之雞舍等地上物及植物。又依上訴人所述：被上訴人須辦理系爭地上物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並約定應於106年8月15日完成上開手續，若無法核發通過，雙方同意無條件解約等語（原審卷第15頁），及被上訴人所陳：被上訴人欲申請雞舍執照，其過程尚需辦理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基地測量、版橋興建及通行許可、土地分割、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等事項等語（本院卷一第90頁），足認系爭約定所載之「雞舍執照」，應指畜牧登記。再者，系爭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均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此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原審卷第21至37頁、本院卷二第75至77頁），兩造買賣標的物既包含有系爭土地及雞舍等地上物，如未取得畜牧登記，將無法以農牧用地辦理免徵土地增值稅，且需拆除雞舍等地上物回復農用後，方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由此可知，兩造係基於買賣土地及其地上物之使用現況、目的及稅賦等多種因素之考量，而為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之約定，因此兩造就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各款約定之闡釋，應綜合第14條整體約定內容為解釋，方符合契約當事人之真意。
　㈡上訴人雖主張系爭約定之真意，應以畜牧登記申請經主管機關駁回，無法核發通過，解除條件才成就，然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系爭土地為能取得畜牧登記，其過程需辦理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基地測量、版橋興建及通行許可、土地分割、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及畜牧場登記等事項，被上訴人於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業已委任陳文章辦理上開事務，陳文章並於105年12月28日製作白河雞舍報價單1紙（下稱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其上記載陳文章於同年月29日收受簽約金3萬元，預計申請使用執照7個月，即自105年12月29日起算，應於106年7月28日以前完成，有該份報價單附卷可參（重上卷第281頁），並據陳文章於嘉簡字第718號事件中陳述在卷（嘉簡字第718號事件卷《下稱嘉簡卷》第42頁），且陳文章係由上訴人之兄長江安順介紹予被上訴人辦理畜牧登記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對陳文章提起返還價金事件之嘉簡字第718號判決在卷可佐（原審卷第147至165頁），足見兩造於106年3月8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時，被上訴人委任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業務已進行相當之時間，而就系爭土地及地上物買賣，因牽涉現有雞舍使用現況、農牧用地及稅賦等因素，就將來得否辦理畜牧登記成功乙事，對系爭買賣契約效力影響甚鉅，兩造因而參考陳文章在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所載申請執照期程7個月（即於106年7月28日以前完成），於契約第14條第2點約定「倘雞舍執照有核發通過（最遲106年8月15日），賣方不賣，則賣方需賠償違約金伍拾萬元正（連同簽約金返還壹佰萬元正）。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則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等語；再衡酌系爭買賣契約付款期程之約定，第二期用印款100萬元之付款日期係約定為106年8月15日，即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約定之日期，相互參照，可知兩造係約定，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件，亦即如於106年8月15日以前，畜牧登記業經核發通過，則系爭買賣契約繼續有效，被上訴人若悔諾不願出賣系爭土地及地上物，則除應返還買賣定金50萬元外，尚需賠償上訴人50萬元之違約金；反之，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經核發通過，則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成就，被上訴人返還上訴人定金，兩造不受系爭買賣契約之拘束，系爭買賣契約失其效力。此亦據證人即系爭買賣契約承辦代書蔡文宗前於本院證稱：「（問：兩造為何會作前開之約定？）因為辦雞舍與一般的過戶是不同的，要取得雞舍的證照都有特定人在辦，所以當初他們有約定什麼時間內要通過雞舍的申請。」、「（問：他們有約定什麼時間內要通過雞舍申請？）就是106年8月15日通過。」、「（問：當時為何會記載106年8月15日為最遲雞舍執照核發通過之日期？）這個不是我們代書或是他們雙方面可以掌握的，所以就有一個約定的最後時間，不然就會遙遙無期。」、「（問：簽約日期是106年3月8日，簽訂是106年8月15日，不到半年。為何會約定那天？）印象中是賣方有請別人代辦，所以這日期是他們預計可以辦完的時間。」、「（問：如果雞舍執照沒有在106年8月15日前通過，就無條件解除或是還要另外為意思表示？）契約書記載106年8月15日，如果在這時間之前沒有辦好，當然就是無條件解除契約。」等語可稽（重上卷第121、125頁）。
　　⒉上訴人固主張：其欲購買系爭土地及地上物，並申請太陽能用電，對其而言只有主管機關處分無法核發畜牧登記，其才會同意解約，且兩造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被上訴人已接獲白河區公所通知辦理畜牧場設施登記之文件，上訴人因此信賴政府機關會在短時間內作出准駁，才購買系爭土地，主管機關准駁補照申請與否，乃履約重要事項，兩造始以系爭約定，約定以政府機關之准駁作為契約後續處理之依據，若被上訴人無法善盡責任辦理畜牧登記，非雙方合意解約之條件等語。另證人即上訴人之兄江安順於本院證稱：兩造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的7至8個月，我有到被上訴人的一個小弟家去聊天，范揚生剛好過來一起聊天，提到本件雞舍，並說如果價格可以就賣掉，當初我有問范揚生雞舍有沒有合法，范揚生跟我說沒有，不過白河區公所有發文要他補照，買賣時最主要的依據是白河區公所發給地主補照的函文，因為有該函文，所以上訴人才有購買系爭土地之意願等語（本院卷二第145至146頁、第148頁）。惟查：
　　　⑴經本院前審依上訴人之聲請，向白河區公所、農業局函詢，是否曾就系爭土地上之畜牧場設施未辦畜牧場登記，通知地主或相關人等辦理相關手續乙節。白河區公所於110年1月14日所行字第0000000000號函僅回覆稱「二、本所發文對象為范揚生君。三、另本案畜牧審核資料為本府農業局。」等語（重上卷第165頁）；農業局於110年1月25日南市農畜字第1100113643號函僅回覆稱：「查旨揭地號000、000-0、000、000、000等5筆地號已於107年9月3日府農畜字第1070984263號函核准農業用地作農業（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申請人應於建場完成並取得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之使用執照後逕向本局辦理畜牧場登記，本局不另行通知」等語（重上卷第173至177頁）。經本院再依上訴人之聲請，向白河區公所函調該所於上開回函所稱以范揚生為發文對象、通知范揚生辦理畜牧場登記相關手續之函文，觀諸白河區公所以112年12月21日所行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檢送之相關函文內容（本院卷一第193至367頁），均僅載明將范揚生（或其代理人即訴外人黃寶玲）所提出申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之申請書及相關表件檢送與農業局，並以副本送達范揚生（或其代理人黃寶玲）之意旨，發函日期分別為106年6月28日、106年9月26日、107年4月10日、107年6月7日，此與陳文章在嘉簡字第718號事件提出之處理經過所載期程（嘉簡卷第42至44頁），即陳文章於105年12月28日受被上訴人委任辦理畜牧登記後，係於106年6月26日向白河區公所提出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之申請，白河區公所於106年6月28日將申請書檢送農業局，嗣經陳文章多次補正，白河區公所再分別於106年9月26日、107年4月10日、107年6月7日將陳文章補正後之申請書檢送農業局等情，互核相符。
　　　⑵由上可知，本件審核畜牧登記是否應予核准者應為農業局，而非白河區公所，白河區公所發函與被上訴人或其代理人之日期，均係在兩造系爭買賣契約簽立日期之後，且內容僅係將范揚生或其代理人所提出申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之申請書及相關表件檢送與農業局，並以副本告知范揚生或其代理人，而非通知被上訴人辦理畜牧場設施登記。江安順證稱在兩造系爭買賣契約前，范揚生有向其陳稱白河區公所有發文要求補照，買賣時最主要的依據是白河區公所發給被上訴人補照之函文，上訴人就是因白河區公所有發函地主通知補照之函文，才有購買系爭土地之意願云云，與上開白河區公所函覆結果不符，所述難認為真實。又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間委請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陳文章於105年12月28日提出第一份報價單，約定申請使用執照期限為7個月，預計於106年7月28日以前完成等情，已如前述；參酌前述白河區公所、農業局之回函，及陳文章在嘉簡字第718號事件中提出之處理經過，可知於兩造106年3月8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應均尚不知畜牧登記申請所需補正事項，而係基於上開陳文章所述之7個月辦理期程，為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之約定。上訴人主張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被上訴人已接獲白河區公所通知辦理畜牧場設施登記之文件，上訴人因此信賴政府機關會在短時間內作出准駁，才購買系爭土地，兩造始約定以政府機關之准駁作為契約後續處理之依據云云，洵非可採。
　　　⑶又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後，上訴人僅給付50萬元，兩造雖約定第二期用印款應於106年8月15日給付，然上訴人逾106年8月15日仍未為給付；且因系爭買賣契約之簽訂，被上訴人就使用、收益、處分系爭土地及地上物之權限將受拘束，若僅限於提出申請而主管機關不予核發之情形，解除條件始為成就，將使系爭買賣契約之效力無法及早確定，對於被上訴人顯為不利，衡情被上訴人當無同意「僅限於提出畜牧登記申請於106年8月15日前業經主管機關不予核准，契約解除條件始為成就，而於主管機關未於106年8月15日前作出不予核准之決定時，即需無期限等待主管機關作出准駁決定」，使系爭買賣契約之效力可能陷於長期無法確定，其自身就系爭土地及其上地上物之使用、收益、處分權限亦恐長期受到拘束之理。且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之文義觀之，亦無特別以提出畜牧登記申請後，經主管機關「不予核准」之情形為限。是應認被上訴人辯稱：因為系爭土地為農業用地，其上養雞場若未完成畜牧登記，將無法以農牧用地辦理免徵土地增值稅，且須拆除雞舍等地上物回復農用，方得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本件是不想拆除系爭地上物，兩造又希望在符合農地農用之情況下出售系爭土地，否則會衍生很多稅款問題，所以要申請畜牧登記才可辦理系爭土地移轉登記，然系爭買賣契約簽訂當時，兩造無法預料可否申請畜牧登記、以及申請時間要多久，若懸而未決，被上訴人將不敢再利用系爭土地及地上物，因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間即委任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至106年8月15日有7月又18日可辦理，屆時若無法完成登記，兩造即無須遲遲等待最後結果，上訴人可將資金作為他用，被上訴人亦可對土地如何使用及早規劃，雙方無須受到契約之拘束，故有系爭約定，「無法核發通過」，係指未核發通過，未排除政府機關未在約定期限前作出准駁之情形，並非僅限於主管機關不予核發之情形，兩造當無任令系爭買賣契約長期無法確定效力之理等語（原審卷第145、296頁、重上卷第78至79頁、重上更一卷第89頁、本院卷一第160頁），應屬合理可信。從而，兩造係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是否業經核發通過之客觀事實，決定系爭買賣契約是否因此失其效力，系爭約定所謂「無法核發通過」，係包含主管機關未在兩造約定上開期限內作出准駁之情形，堪以認定。
　　　⑷至證人蔡文宗雖前於本院證稱：「（問：當時有無約定政府不同意發雞舍執照的時候，這份契約要如何處理？）如果不同意發的話，當然就是要解約了。」、「（問：因此你在契約上面所記載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是指市政府機關無法核發雞舍執照的情況？）是，當然。就是106年8月15日前要核發出來。」、「（問：當時有無約定賣方辦理雞舍執照，但政府機關仍未在106年8月15日前要做出准、駁時，要如何處理？）這個沒有特別載明。」等語（重上卷第123頁）。然依前開說明，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既未特別排除政府機關未在106年8月15日前作出准、駁之情形，兩造當無任令系爭買賣契約長期無法確定效力之理，是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之真意，應係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件，無庸等待主管機關駁回畜牧登記之申請，確定無法辦理畜牧登記，解除條件方為成就。上訴人以蔡文宗上開證述，主張應以畜牧登記申請經主管機關駁回，無法核發通過，解除條件才成就云云，與系爭買賣契約第14條約定之文義及雙方之真意不符，亦非可採。
　㈢按民法第246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為無效。」該項所稱之不能之給付，係指自始客觀不能而言，即依社會通常觀念，債務人應為之給付，不能依債務本旨實現，惟倘僅係主觀、暫時之不能給付，難謂其契約為無效（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8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雖主張：兩造於106年3月8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前，陳文章已簽立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因被上訴人委託事項無法取得畜牧登記，107年5月8日才又追加委託事項（版橋申請、營造、拆除費用、ㄇ形浪板、土地分割），陳文章因而於該日簽立第二份報價單（下稱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足見系爭約定所約定106年8月15日前核發通過畜牧登記，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依據民法第246條規定，系爭約定所載於106年8月15日前完成畜牧登記及解約效力之約定乃無效云云。然查，被上訴人如何委託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之契約內容為何，係屬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另一法律關係之問題，尚不能以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之契約內容、被上訴人係委託陳文章辦理何事項等節，據以認定兩造間之系爭約定係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而有自始客觀不能之情形。況上訴人於原審亦自承：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委託辦理之事項，與本件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之要件並非有當然之關聯性等語（原審卷第144頁）。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採認。
　㈣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未經核發通過後，兩造有合意將解除條件之約定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仍未核發通過」，惟畜牧登記於該日之前仍未經核發通過，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之成就而失其效力：
　　⒈系爭約定關於畜牧登記核發通過之期限106年8月15日屆至後，被上訴人仍有繼續申請辦理畜牧登記，並於107年3月20日取得新建版橋作為農業設施（畜牧）通行許可書、於107年9月3日取得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等情，有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白河水庫管理處107年3月20日白河水庫業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稅立建造物施工許可書、農業局107年9月12日南市農處字第0000000000號函、臺南市政府107年9月3日府農畜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以及前述白河區公所以112年12月21日所行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檢送於106年6月28日、106年9月26日、107年4月10日、107年6月7日將范揚生所提出申請農業設施使用同意書之申請書及相關表件，檢送與農業局之函文附卷可參（原審卷第231至239頁、本院卷一第193至367頁）。又證人蔡文宗前於本院證稱：「（問：雞舍執照未於106年8月15日前核准通過，兩造有無約定再展延日期？如有，約定展延到何時？）我電話中問他們，他們說他們自己會協商、會展延。我沒有印象說要展延到何時。」、「他們有表示要延期，我當時的瞭解是他們還繼續辦，辦照還沒有下來，所以雙方要協商延期。」、「（問：後來你有無幫他們雙方處理買賣契約的糾紛嗎？）沒有。」等語（重上卷第122頁）。證人陳勇勝於原審到庭證稱：我有處理過兩造間土地糾紛調解，調解時地主就畜牧登記還沒辦好，當時地主說還在辦畜牧登記，好像說辦好才要繼續作買賣，我問地主說登記要辦到什麼時候，他沒有說日期給我等語（原審卷第382至384頁）。是依上開函文及證人蔡文宗、陳勇勝之證述，可知於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仍未經核發通過後，被上訴人仍有繼續辦理申請畜牧登記之相關事宜，兩造並有協商延期，惟證人蔡文宗、陳勇勝均不知悉兩造協商延期後之結果為何，以及延期至何時。
　　⒉證人江安順於本院證稱：陳文章是我介紹給范揚生處理雞舍補照事宜，我有去催陳文章、范揚生處理雞舍補照事宜，因為兩造買賣有成立，我才有傭金可以拿，在我經手催促陳文章、范揚生補照期間前後約1年，范揚生都跟我說還在辦；起初陳文章跟范揚生約定辦補照的時間是6、7個月，結果沒有過，我在106年上半年有問陳文章怎麼辦這麼久，陳文章跟我說資料沒有齊全，就會被白河區公所打回來；在106年8月15日前後，陳文章有麻煩我跟他去向范揚生延半年的補照期限，范揚生有同意再延半年；106年8月15日後我如果有去被上訴人家或附近，也會問辦理的進度如何，范揚生就是一直回覆我還在辦，沒有表示辦理的期間要到甚麼時候，我有將這個情形告訴上訴人，後來上訴人等太久，要求我跟范揚生反應直接買賣，上訴人自己請人去處理補照事宜，被上訴人沒有跟我回答好或不好，之後我就沒有再催等語（本院卷二第146至152頁）。依上開江安順之證述，固可認定陳文章於106年8月15日前後，曾委託江安順向范揚生再延長半年補照期限，范揚生亦同意，其後江安順再向范揚生催促時，范揚生僅表示還在辦理，並未表示辦理期間到何時，上訴人則透過江安順向被上訴人表示要由上訴人自己處理補照事宜等情，然亦可知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要求要自己辦理補照乙事並未表示同意，且江安順之後亦未再催促被上訴人辦理。且由江安順證稱：兩造沒有再見面談論要如何處理系爭買賣契約，其有聽上訴人說過兩造有前往嘉義縣中埔鄉調解委員會（下稱中埔調委會）進行調解，但其沒有參與等語（本院卷二第152頁），足認江安順對於兩造後續就系爭買賣契約延長補照期限之具體協調內容究竟為何，並未參與且亦非清楚知悉。
　　⒊觀諸上訴人提出陳文章簽立之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其上記載「於107年9月18日畜牧登記完成，如無法完成費用退費」等語（原審卷第59頁），足認被上訴人委託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無法核發通過後，有與陳文章合意將辦理之期限延展至107年9月18日。又上訴人於本件起訴狀自承：107年7月6日調解時，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若無法辦理畜牧登記，上訴人已找到可以申辦之顧問公司，可代為辦理，被上訴人信誓旦旦表示其所委託之陳文章會辦妥登記，並提出陳文章申請畜牧登記之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上訴人信以為真，豈料被上訴人又委託律師於107年9月21日發函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除，上訴人不同意解約要求，請求被上訴人提出相關資料，由上訴人辦理登記等語（原審卷第15頁），並提出中埔調委會通知書、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107年9月21日嘉義中山路360號存證信函、107年11月23日朴子海通路郵局58號存證信函為證（原審卷第57至69頁）。可知於107年7月6日中埔調委會調解過程中，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表示如無法辦理畜牧登記，上訴人可另外委託他人辦理時，被上訴人有將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交付上訴人，向上訴人稱陳文章已表示會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上訴人因而相信被上訴人所述，陳文章將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等情。如被上訴人無意將系爭約定原定畜牧登記核發通過之期限延展至107年9月18日，其大可於上開調解期日中，向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成就而失其效力，其無繼續履行買賣契約之義務，而無提出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向上訴人表達陳文章已表示會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畜牧登記之必要；且從上訴人自承對於被上訴人所述陳文章已表示會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乙節「信以為真」，至被上訴人委託律師於107年9月21日發函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約前，均未見上訴人另有再要求由被上訴人自行另委託他人辦理畜牧登記乙節觀之，亦足認被上訴人於起訴狀所稱「信以為真」，應包含相信被上訴人所述，陳文章將於107年9月18日辦妥畜牧登記，並因而同意將系爭約定原定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核發通過期限，延展至107年9月18日之意。參以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後，係至107年9月21日始再次發函向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業已解除，被上訴人並於原審陳稱：陳文章為上訴人推薦之代辦業者，無法在契約約定之期限完成，在兩造協商之下，同意讓他延長申請期限，最後的期限是在107年9月18日等語（原審卷第145頁），以及於本院陳稱：畜牧登記最後能否核發通過、核發通過要多久，兩造都沒有把握，為了趕快確定彼此權利義務關係，所以要訂一個時間，避免拖了5年、10年這個買賣懸在那裡，上訴人資金不能利用，被上訴人土地也不能做進一步處理，後來106年8月15日沒有核准通過，上訴人很想買，因陳文章跟被上訴人說107年9月18日可完成畜牧登記，被上訴人就同意延長到此日，也有提出陳文章報價單給上訴人看，上訴人也有同意，所以如果有延長，也是延長至107年9月18日，被上訴人從未同意無限延長等語（本院卷二第215頁）。足認兩造固係以「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件，惟兩造於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仍未核發通過後，已合意將上開解除條件之約定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仍未核發通過」。被上訴人辯稱其雖曾同意若於107年9月18日前完成畜牧登記，則繼續履行買賣契約，然上訴人當時未表示意見，故兩造就展延期日至107年9月18日並未達成合意云云，洵無足採。
　　⒋上訴人雖主張兩造已另行約定延期辦理畜牧登記，且未定期限云云，然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系爭買賣契約之解除條件業已成就，其雖願意繼續委任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但非無期限委任等語。參以上訴人除於兩造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曾給付50萬元訂金外，其餘之價金均尚未給付，被上訴人卻因系爭買賣契約之簽訂，就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處分權限持續受到拘束，實難想像被上訴人在106年8月15日屆至後，僅同意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之期限延長至107年9月18日之同時，卻同意兩造間之系爭買賣契約，由原先約定有「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之解除條件，變更為無限期等待主管機關就畜牧登記之申請為准駁之決定，而使系爭買賣契約之效力陷於長期無法確定之風險。是以，上訴人主張兩造已另行約定延期辦理畜牧登記，且展延係未定期限云云，尚非可信。
　　⒌上訴人固又主張：依江安順於本院之證述，江安順與陳文章於106年8月15日前後去找被上訴人展延半年起，江安順開始詢問並催促補照進度，大概催了一年半等語（本院卷二第151頁），是江安順催告被上訴人補照至108年2月，被上訴人仍未表示期限屆至，兩造並未約定畜牧登記申請期限至107年9月18日云云。然查，江安順於本院同次期日中另證稱「在我經手催促陳文章、范揚生的期間，補照時間前後約一年，范揚生跟我說還在辦」、「我和范揚生、陳文章程序進行就有一年左右，范揚生就跟我說還在辦」等語（本院卷二第146至147頁），是江安順證述其催促補照之期間究為一年或一年半，前後所述已有不一之情。且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後，被上訴人已於107年9月21日委託律師發函與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除，要退還上訴人已交付之定金等語，上訴人則於107年11月23日寄發存證信函，要求被上訴人提供所需文件以利完成畜牧登記，被上訴人再於108年3月25日寄發存證信函檢附50萬元郵政匯票以退還上訴人所交付之定金，上訴人則於108年4月15日將該匯票以存證信函退還被上訴人（不爭執事項㈤至㈦），足認被上訴人至遲於107年9月21日已委託律師寄發存證信函，向上訴人表示系爭買賣契約已解除時，而無再繼續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意願，自無可能至108年2月，仍向江安順表示還在辦理補照事宜。是上訴人所舉江安順此部分證述，亦難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⒍上訴人雖於本院中改稱：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所載，完成畜牧登記期限為107年9月18日，然被上訴人於107年6月20日即委由律師寄發存證信函解除契約，可見被上訴人已無履約意願，不可能與上訴人達成以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所載107年9月18日為兩造解約期限，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係委託沈昌憲律師出席表示要解約，上訴人不同意，被上訴人於該次調解期日並未交付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給上訴人，上訴人亦未同意延展取得畜牧登記之時間至107年9月18日，至上訴人是如何取得該份報價單，已不復記憶，上訴人先前關於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有交付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給上訴人之陳述，應予更正云云。然查：
　　　⑴被上訴人於107年6月20日固曾寄發新營民生郵局第118號存證信函與上訴人，通知系爭買賣契約業經解除，請上訴人提供帳戶以利匯款返還訂金50萬元等語（原審卷第55頁），惟上訴人其後於107年6月29日向中埔鄉調委會聲請調解，經該會安排於107年7月6日進行調解，當日係由上訴人與范揚生本人出席，並未委託代理人到場，有中埔鄉調委會檢送該調解事件卷宗可參（本院卷一第147至157頁）。上訴人主張107年7月6日被上訴人係委託沈昌憲律師出席表示要解約云云，與該日調解事件處理單當事人簽名欄位所載不符。且上訴人於起訴狀已明確主張其於收受被上訴人委託律師寄發之上開107年6月20日存證信函後，聲請與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且被上訴人於該次調解中有提出陳文章107年5月8日報價單，表示陳文章會於其上所載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上訴人並信以為真等語（原審卷第15頁）。
　　　⑵上訴人雖於本院主張其要更正上開陳述云云，然上訴人於本件審理過程中，除於起訴狀明確記載上開主張外，上訴人於本院前審110年4月29日民事辯論意旨狀中，亦記載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提出陳文章簽立、記載有107年9月18日完成畜牧登記之報價單（重上卷第219頁），於110年5月11日本院前審言詞辯論期日亦陳稱：記載有107年9月18日被上訴人與陳文章約定展延期限之文件，是在107年7月6日第二次調解，被上訴人才提出等語（重上卷第237頁），足見上訴人前已多次明確主張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期日有提出陳文章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之事實。參諸被上訴人於原審陳稱：兩造於調解時雖然同意由被上訴人繼續委託陳文章辦理，但也要求陳文章在一定期限內要完成，我們跟陳文章約定之期限第一次延長到107年2月28日、最後是延長到107年9月18日完成登記，但9月18日陳文章還是沒有完成畜牧登記等語（原審卷第294、386頁），於本院前審亦稱：雖證人陳勇勝證稱伊問的時候沒有說日期給伊等語，然被上訴人既交付前開明確記載辦理終期為107年9月18日之報價單與上訴人，可認應有以107年9月18日完成畜牧登記作為買賣契約仍繼續有效之條件，且為上訴人所知悉等語（重上更一卷第89頁），與上訴人上開於原審、本院前審所稱，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6日調解程序中有提出記載有辦理期限為107年9月18日之報價單與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會繼續委託之陳文章於該日前辦妥登記等情相符。是被上訴人應有於兩造107年7月6日調解程序中提出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與上訴人，表示被上訴人會繼續委託陳文章於107年9月18日前辦妥登記等情，堪以認定。上訴人於本次最高法院發回後，始於距108年4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時已相隔逾4年6個月之本院112年11月3日準備程序中，主張要更改其陳述如上，卻又無法具體敘明其究係何時、如何取得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所述尚難採信。
　　⒎兩造於106年8月15日畜牧登記仍未核發通過後，已合意將系爭買賣契約解除條件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仍未核發通過」，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惟至107年9月18日止，畜牧登記仍未經農業局核發通過，為兩造所不爭執，則系爭買賣契約之解除條件，於107年9月18日畜牧登記仍未核發通過時，業已成就，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之成就而失其效力。此不因被上訴人嗣後於108年11月4日就000等5筆地號土地上之畜牧設施取得建築執照、於111年8月26日取得使用執照、以及於112年8月8日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不爭執事項㈧至㈩），而有不同。
　㈤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之受託人陳文章違反善良管理人義務，怠於提供相關申請文件，未即時補件，致雞舍執照無法於106年8月15日核發通過，依民法第224條規定，效力及於被上訴人，應認被上訴人係以不正當方法促使「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之解除條件成就，視為條件未成就等語。惟按民法第101條第2項所定「因條件成就而受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促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不成就」，所謂促其條件之成就，必須有促其條件成就之故意行為，始足當之，若僅與有過失，不在該條適用之列（最高法院67年度台上字第770號、105年度台上字第45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畜牧登記雖未於系爭約定所定期限106年8月15日、以及兩造合意延長之辦理期限107年9月18日前核發通過，雖係因被上訴人委任之陳文章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所致，有嘉簡字第718號民事判決可稽（原審卷第147至165頁），然被上訴人係基於上訴人兄長江安順之介紹而委任陳文章辦理畜牧登記，陳文章未善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即時補件，致畜牧登記未於前揭期限前經核發通過，被上訴人亦同受其害，自難認被上訴人有何故意使解除條件成就之不正當行為，依前開說明，應無民法第101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是上訴人前開主張，為不可採。
　㈥上訴人雖又主張：依蔡文宗之證述，如畜牧登記無法核發，兩造要有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是系爭約定係屬兩造約定解除契約之事由，並非附解除條件，且依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約定，被上訴人未經催告，不得解除契約，又被上訴人之代理人陳文章關於債之履行有過失，被上訴人應與自己之過失負同一責任，被上訴人以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解除契約，有違系爭買賣契約之精神，係屬權利濫用等語。惟查：
　　⒈按民法第258條第1項，係就契約有法定之解除原因，而行使其解除權之情形所為規定，如契約附有解除條件，則條件成就時，契約當然失其效力，無待於當事人解除權之行使（最高法院60年度台上字第4001號、89年度台簡上字第5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契約附有解除條件，與當事人約定保留解除權不同，前者係條件成就時，契約當然消滅，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外，原則上不溯及既往。後者則係條件成就時，約定由當事人取得解除權，其是否行使解除權，尚得自行斟酌，須其向對造當事人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後，契約始溯及的歸於消滅，二者法律效果迥異，應予辨明（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4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蔡文宗前於本院固證稱：「（問：上面記載如果雞舍執照有核發通過，賣方不賣，賣方要賠償違約金50萬元整，若雞舍執照無法核發通過，雙方無條件解除契約，是指如果雞舍執照沒有在約定的時間內核發通過，是雙方無條件解除契約？還是要有解約的意思表示？）要有意思表示。因為他們有表示要延期，我當時的了解是他們還要繼續辦，辦照還沒有下來，所以雙方要協商延期。」等語（重上卷第122頁）；然蔡文宗於同次庭期其後亦證稱：「（問：如果雞舍執照沒有在106年8月15日前通過，就無條件解除或是還要另外為意思表示？）契約書記載106年8月15日，如果在這時間之前沒有辦好，當然就是無條件解除契約。」等語（重上卷第125頁），已如前述。且系爭約定已約明「雙方同意無條件解除契約」，而非「待兩造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再佐以其後緊連「賣方無息退還已收簽約款伍拾萬元正」之約定，足認兩造係以系爭約定，將「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前仍未核發通過」作為系爭契約之解除條件，而非約定兩造於上開情形發生時，得行使契約解除權甚明。至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第1項「除本約有特別約定外，甲乙（即兩造）任一方若發生不依約履行義務之違約情事，於經他方定期間催告仍未履行時，他方得解除契約。」，係關於兩造「行使解除權」之約定，與性質屬於「解除條件」之系爭約定，尚屬無涉。
　　⒊又畜牧登記於106年8月15日仍未核發通過後，兩造已合意將上開解除條件之約定改為「畜牧登記於107年9月18日前仍未核發通過」，惟至107年9月18日止，畜牧登記仍未經核發通過，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之成就而失其效力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此無待於被上訴人解除權之行使。是上訴人主張如畜牧登記無法核發，兩造要有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未經催告，不得解除契約，且被上訴人以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解除契約，有違系爭買賣契約之精神，係屬權利濫用云云，亦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系爭買賣契約已因解除條件成就而失其效力，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系爭買賣契約關係存在，並依系爭買賣契約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於上訴人給付1,270萬元後，應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及交付系爭土地，及將系爭地上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並點交與上訴人，即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當。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上訴人雖聲請通知陳文章到庭作證，以證明陳文章105年12月28日第一份報價單，本即無法完成畜牧登記，被上訴人委託陳文章之事項既無法完成畜牧登記，系爭約定所定106年8月15日雞舍執照核發通過自屬事實上不可能，以及陳文章107年5月8日第二份報價單無法完成，乃是可歸責於陳文章之事由等語。惟本件尚不能以被上訴人與陳文章間之契約內容，認定兩造間之系爭約定有自始客觀不能之情形，且縱然陳文章就辦理畜牧登記之過程有過失，亦無法認定被上訴人有何故意使解除條件成就之不正當行為，已如前述，是上訴人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核無必要。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素靖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
編號 土地地號 地目 面積（㎡） 權利範圍 所有權人 備註 1 臺南市○○區○○○段○○○○段000地號 原 1,106 全部 范揚生  2 同上段000地號 旱 1,435 全部 范揚生  3 同上段000-0地號 原 4,680 全部 范揚生 嗣經複丈後，面積更正為4,580平方公尺，再於107年2月9日為分割登記，分割後000-0地號土地面積為113㎡（因分割增加地號：同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為4,467㎡，所有權人為范揚生） 4 同上段000地號 旱 611 全部 范揚生  5 同上段000地號 田 2,714 全部 范揚生  6 同上段000地號 林 3,243 全部 范揚生 嗣經複丈後，面積更正為3,207平方公尺，再於107年2月9日為分割登記，分割後000地號土地面積為2,923㎡（因分割增加地號：同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為284㎡，所有權人為范揚生） 7 同上段000地號 旱 1,597 全部 范揚生  8 同上段000地號 旱 8,424 全部 范燦麟 嗣經複丈後，面積更正為8,291平方公尺，再於107年2月9日為分割登記，分割後000地號土地面積為4,329㎡（因分割增加地號：同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為3,962㎡，所有權人為范燦麟） 9 同上段000-0地號 旱 5,727 全部 范燦麟  
 
　


